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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 Becker＆Maiman（1975）所提出之健康信念模式為主要理論背景，

以台中市 40歲以上之中老年人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運動健康信念對中老年人的

規律性運動參與的影響，以及人口統計變項對中老年人運動健康信念的影響。本

研究之問卷設計採便利隨機抽樣方式進行抽樣，共發放 500 份問卷共計回收 423

份問卷，扣除填答不完整及無效問卷36份後總計有效問卷387份，所得之問卷資

料以描述性統計、卡方分析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處理，所得之結果茲列

舉如下： 

一、年齡與教育程度對中老年人運動參與行為有顯著的差異存在，性別上除運動

參與度外，在運動頻率、與運動平均時間上均無顯著差異。 

二、對於參與規律運動利益、參與規律運動阻礙與缺乏運動結果的嚴重性等認知

信念對中老年運動參與行為上皆具有顯著的影響。 

三、性別與年齡差異對中老年人運動健康信念皆具有顯著的影響，其中女性健康

信念高與男性，年齡上有年紀越高參與規律運動行為越頻繁的現象。而教育

程度差異在對中老年人運動健康信念上則具有一致性。 

四、在參與規律運動的訊息接收上，內外訊息皆有影響，尤其在越高健康信念組

其的對內外在訊息的接收上越能接受。 

 

關鍵字:運動健康信念；中老年人；運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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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Yen-Ting（2004）. The study of exercise health belief to influence Taichuag area 
middle-aged person and elder person exercis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take exercise health belief to explore used to 

exercise behavior on middle age person and elder person.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sample 387 more than 40 years old person in Taichung city area. 

The instruments administered to the subjects were exercise health belief inventory, 
and RPE inventory.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frequency distribution, Chi 
square Crosstabs and Oneway ANOV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described as 
flowing: 
1. The exercise frequency, average time of exercise and join level of exercise is different 

in Age and Education. The exercise frequency and average time of exercise is alike in 
Sex. 

2. The benefit of join exercise, the hinder of join exercise and subjective of serious 
about hypo kinetic disease is effect middle age and elder person’s behavior of 
exercise. 

3. The exercise health belief is different in Age and Sex. The women’s exercise health 
belief is higher than men. The older person’s exercise health belief is higher than 
young person. The exercise health belief in education is alike. 

4. The inside and outside cue is influence on middle age and elder person’s exercise 
behavior, especially in higher exercise health belief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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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依 照 聯 合 國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分 類 標 準 （ 陳 玉 敏 、 邱 美

汝 , 2 0 0 2）， 當 一 個 地 區 6 5 歲 以 上 的 人 口 佔 全 部 人 口 比 例 的

7 %則 可 以 稱 為 老 人 化 的 國 家。根 據 內 政 部 九 十 二 年 公 佈 之 中

華 民 國 台 閩 地 區 人 口 統 計 指 出 ， 台 灣 在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便 達 到

這 個 水 準，此 後 更 一 路 攀 升，至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已 達 9 . 2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在 中 華 民 國 台 灣 地 區 九 十 一 年 至 一 百 四

十 年 人 口 推 計 說 明 中 更 指 出， 6 5 歲 以 上 人 口 到 民 國 一 百 年 將

達 1 0 . 4 %， 此 後 將 會 更 為 快 速 的 成 長 ， 預 計 到 了 民 國 一 百 四

十 年 時 6 5 歲 以 上 人 口 將 達 到 2 9 . 8 %的 高 水 準 。  

在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佈 的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老 人 十 大 死 因 中 ，

經 文 獻 探 討 （ H e y w a r d ,  Vi v i a n ,  2 0 0 2； 林 正 常 , 1 9 9 8； 葉 步 彩

無 日 期 ） 發 現 可 以 藉 運 動 來 達 到 改 善 或 預 防 的 疾 病 便 佔 了 五

個，分 別 為 排 名 第 一 的 惡 性 腫 瘤 ( 2 4 . 3 6﹪ )排 名 第 二 的 腦 血 管

疾 病 （ 11 . 0 9 %）、 排 名 第 三 的 心 臟 病 疾 病 （ 1 0 . 7﹪ ）、 第 四 名

的 糖 尿 症 （ 8 . 1 4﹪ ）、 以 及 第 九 名 的 高 血 壓 性 疾 病 （ 2 . 0﹪ ）

等 。  

根 據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委 託 陳 鴻 雁 （ 1 9 9 9） 的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超 過 6 5 歲 以 上 有 規 律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的 百 分 比 是

4 5 . 11 %， 顯 見 還 有 一 半 以 上 6 5 歲 以 上 的 人 口 尚 未 養 成 保 有

規 律 運 動 的 習 慣，其 中 一 週 運 動 次 數 未 達 3 次 的 更 佔 了 3 9 . 2

﹪ 。 因 此 ， 在 老 年 人 口 比 例 逐 年 攀 升 的 現 代 如 何 培 養 老 年 人

積 極 的 健 康 的 行 為 與 責 任 感 ， 使 老 年 人 口 能 過 的 ， 更 健 康 、

更 有 品 質 將 是 目 前 政 府 與 民 間 所 應 當 重 視 的 課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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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h e a l t h  b e l i e f  m o d e l）是 設 想 個 人 是 否 採

取 某 一 種 健 康 行 為 和 個 人 對 相 關 疾 病 之「 自 覺 罹 患 性 」及「 自

覺 嚴 重 性 」 之 相 關 認 知 ， 若 個 人 自 覺 易 罹 患 某 種 疾 病 ， 且 該

疾 病 的 後 果 十 分 嚴 重 ， 而 採 取 預 防 行 為 的 「 自 覺 利 益 性 」 大

於 實 行 該 行 為 的「 自 覺 障 礙 性 」時 ，若 有 適 當 的 線 索（ C u e）

刺 激，則 會 增 加 他 採 取 這 些 行 為 的 可 能 性（ 黃 淑 貞， 1 9 9 6）。 

根 據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 中 老 年 人 是 否 採 取 運 動 行 為 （ 健 康

行 為 ） ， 乃 是 取 決 於 個 人 對 相 關 疾 病 的 「 自 覺 易 患 性 」 ， 和

對 疾 病 的 後 果 嚴 重 性 以 及 採 取 行 動 後 的 利 益 與 阻 礙 和 是 否 有

適 當 的 線 索 刺 激 。 另 外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也 可 能 受 到 人 口 統 計 、

社 會 心 理 學 和 結 構 性 等 變 項 而 影 響 個 人 的 決 定 。  

因 此 ， 本 研 究 將 以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 等 因

素 探 討 其 對 中 老 年 人 的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影 響 。  

 

第 二 節   研 究 動 機  

內 政 部 （ 2 0 0 3） 所 公 佈 之 台 閩 地 區 人 口 統 計 （ 2 0 0 3） 指

出 我 國 自 民 國 8 2年 起，老 年 人 口 已 達 7﹪，出 生 人 口 遲 緩 加 上

平 均 年 齡 增 加 ， 人 口 比 例 逐 漸 形 成 倒 金 字 塔 的 比 例 趨 勢 ， 另

根 據 行 政 院 內 政 部 所 公 佈 之 我 國 之 扶 養 比 ， 截 至 九 十 二 年 底

為 止 我 國 之 扶 養 比 高 達 4 1 %，意 即 每 1 0 0就 業 人 口 必 須 負 擔 4 1

個 依 養 人 口 ， 年 青 人 之 負 擔 極 為 沉 重 。 在 醫 療 資 源 方 面 依 據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9 1年 公 佈 之 我 國 住 院 醫 療 費 用 的 資 料 中 顯 示

出 ， 6 0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就 佔 了 其 中 的 4 8 . 9﹪ 的 比 例 ， 由 此 可 見

老 年 人 的 健 康 與 否 和 醫 療 資 源 支 出 有 著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 同

時 健 康 也 深 深 的 影 響 了 老 年 人 的 生 活 品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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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盧 俊 宏 ( 1 9 9 7 )利 用 m e d l i n e ,  p h y c h o i n f o ,  s p o r t d i s k等

光 碟 資 料 工 具 找 出 從 事 體 適 能 運 動 帶 來 的 利 益 有 1 0 6種，其 內

容 區 分 為 一 、 身 體 的 結 構 與 組 成 ： 減 輕 體 重 、 增 加 骨 頭 組 織

密 度 和 支 撐 力 量 、 增 加 關 節 預 防 功 效 的 疾 病 仍 有 多 數 上 榜 ，

例 如 軟 骨 的 厚 度 等 ； 二 、 身 體 的 機 能 與 活 動 能 力 ： 提 高 最 大

耗 氧 能 力 、 減 低 血 液 的 黏 性 、 增 強 平 衡 性 和 協 調 性 等 ； 三 、

疾 病 的 預 防 與 控 制：改 善 免 疫 系 統 的 功 能、減 低 三 酸 甘 油 脂、

減 低 罹 患 癌 症 機 會 等 ； 四 、 生 活 安 寧 與 舒 適 ： 減 少 醫 療 保 健

費 用 、 放 鬆 身 心 、 提 升 生 活 品 質 等 ； 五 、 提 升 精 神 與 心 智 活

動 ： 提 高 自 信 心 和 安 全 感 、 促 進 心 理 幸 福 與 安 寧 感 、 提 高 工

作 時 的 質 和 量 等 。 其 內 容 包 含 個 人 生 理 與 心 理 的 、 社 會 、 環

境 等 層 面 的 利 益 ， 可 說 是 包 羅 萬 象 ， 足 見 運 動 對 於 個 人 的 幫

助 具 有 多 面 項 之 效 益 。  

L a b o m t e ( 1 9 9 9 )亦 指 出，身 體 不 活 動 即 身 體 活 動 不 足 是 行

為 危 害 因 子 之 一 ， 而 行 為 危 害 因 子 又 是 健 康 決 定 因 素 之 一 。  

經 由 前 述 我 們 可 以 了 解 ， 中 老 年 人 的 健 康 和 運 動 的 確 有

關 ， 為 更 進 一 步 了 解 與 探 討 影 響 中 老 年 人 參 與 運 動 的 因 素 藉

以 進 行 分 析 並 擬 具 可 行 建 議 方 案 ， 期 能 對 中 老 年 人 的 健 康 有

所 助 益 ， 引 發 作 者 進 行 本 研 究 的 動 機 。  

 

第 三 節   研 究 價 值  

本 研 究 之 價 值 在 於 經 由 文 獻 探 討 印 證 運 動 對 健 康 的 助

益 ， 並 藉 由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來 探 討 影 響 中 老 年 人 參 與 運 動 的 影

響 因 素 。 希 望 能 藉 由 調 查 所 得 之 資 料 ， 加 以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藉 此 了 解 影 響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原 因 ， 經 過 研 討 後 提

出 具 體 之 建 議 ， 以 期 能 對 中 老 年 人 在 運 動 參 與 意 願 能 有 實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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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的 提 升 ， 進 而 更 加 促 進 更 多 老 年 人 的 健 康 。  

 

第 四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依 據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中 影 響 人 們 從 事 健 康 的 因 素 ，

加 以 探 討 運 動 影 響 中 老 年 人 的 身 體 健 康 的 現 象 與 價 值 ， 而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在 於 了 解 影 響 老 人 參 與 運 動 的 因 素 。 再 以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的 影 響 因 素 設 定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了 解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頻 率 的 影 響。 

二、了 解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時 間 的 影 響。 

四、了 解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影 響。 

五、了 解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中 老 年 人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的 影 響。 

六 、 了 解 訊 息 線 索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的 影 響 。  

七 、 依 研 究 發 現 擬 具 具 體 策 略 提 供 中 老 年 人 參 考 ， 期 能

喚 起 對 健 康 的 重 視 、 造 福 社 會 。  

 

第 五 節   研 究 假 設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 設 定 以 下 研 究 假 設 ：  

一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影 響  

（ 一 ） 不 同 性 別 對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有 顯 著 差 異 。  

（ 二 ） 不 同 年 齡 對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有 顯 著 差 異 。  

（ 三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有 顯 著 差 異 。  

（ 四 ） 不 同 性 別 對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 五 ） 不 同 年 齡 對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 六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二 、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影 響  

（ 一 ）知 覺 疾 病 結 果 嚴 重 性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有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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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差 異 。  

（ 二 ）參 與 規 律 運 動 的 利 益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有 顯

著 差 異 。  

（ 三 ）參 與 規 律 運 動 的 阻 礙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度 參 與 行 為 有 顯

著 差 異 。  

（ 四 ）知 覺 疾 病 結 果 嚴 重 性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 五 ）參 與 規 律 運 動 的 利 益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 六 ）參 與 規 律 運 動 的 阻 礙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度 參 與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中 老 年 人 的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之 影 響  

（ 一 ）性 別 對 中 老 年 人 的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有 顯 著 差 異 。 

（ 二 ）年 齡 對 中 老 年 人 的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有 顯 著 差 異 。 

（ 三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中 老 年 人 的 運 度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有 顯

著 差 異 。  

四 、 訊 息 線 索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的 影 響  

（ 一 ） 外 在 線 索 對 中 老 年 人 的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 差 異 。  

（ 二 ） 內 在 線 索 對 中 老 年 人 的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 六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研 究 過 程 中 ， 因 考 量 研 究 經 費 、 人 力 及 時 間 ， 本 研 究 僅

以 台 中 市 四 十 歲 以 上 之 中 老 年 人 為 研 究 調 查 對 象 。 研 究 內 容

包 含 各 不 同 人 口 特 徵 間 健 康 信 念 ， 同 時 探 討 運 動 行 為 之 差 異

及 影 響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行 為 之 因 素 。 在 研 究 樣 本 選 取 上 ， 由 於

設 定 40 歲 以 上 起 且 未 在 研 究 調 查 上 追 溯 其 運 動 史，僅 就 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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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行 調 查 較 無 法 推 估 其 運 動 強 度 及 真 正 頻 率 。 在 抽 樣 上 為 研

究 抽 樣 之 便 利 性 ， 本 研 究 以 台 中 市 國 中 夜 補 校 以 及 社 區 大 學

為 主 要 抽 樣 對 象 。 此 外 因 樣 本 有 限 ， 無 法 推 估 全 台 灣 之 中 老

年 人 。  

 

第 七 節   名 詞 解 釋  

本 研 究 關 鍵 字 句 之 操 作 性 定 義 如 下 ：  

一 、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本 研 究 所 指 之 規 律 運 動 乃 是 參 考 A C S M 所 出 版 的 體 適 能

指 導 手 冊 ， 指 的 是 每 週 運 動 三 次 或 以 上 的 次 數 ， 每 次 持 續 的

時 間 在 2 0 分 鐘 或 以 上 之 運 動 。  

二 、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主 要 是 應 用 在 預 測 預 防 性 健 康 行 為 的 模

式，在 1 9 5 0 年 代 由 多 位 社 會 心 理 學 家 所 共 同 提 出。本 研 究 所

要 探 討 的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是 由 B e c k e r＆ M a i m a n（ 1 9 7 5）年 修 訂

而 成 的 模 式 ， 主 要 的 變 項 包 括 一 、 疾 病 罹 患 性 ； 二 、 疾 病 結

果 的 嚴 重 性 認 知 ； 三 、 知 覺 採 納 健 康 行 為 的 利 益 ； 四 、 知 覺

採 納 健 康 行 為 的 阻 礙 ； 五 、 行 動 線 索 。  

三 、 疾 病 結 果 嚴 重 性  

依 據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 知 覺 疾 病 之 嚴 重 性 其 內 容 為 個 人 自

覺 罹 患 該 疾 病 之 結 果 的 嚴 重 性 ，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為 個 人 自 覺 運

動 不 足 所 帶 來 的 之 嚴 重 性 認 知 。  

四 、 知 覺 採 納 健 康 行 為 的 利 益  

健 康 信 念 模 中 所 提 到 的 知 覺 採 納 健 康 行 為 的 利 益 ， 其 內

容 為 個 人 自 覺 採 取 行 動 所 獲 得 的 利 益 ， 本 研 究 中 所 指 的 是 個

人 自 覺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所 帶 來 的 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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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知 覺 採 納 健 康 行 為 的 阻 礙  

知 覺 採 納 健 康 行 為 的 阻 礙 ， 在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中 所 指 的 是

個 人 自 覺 阻 礙 參 與 健 康 行 為 的 益 處 ，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是 個 人 自

覺 參 與 規 律 運 動 的 阻 礙 。  

六 、 行 動 線 索  

行 動 線 索 指 的 為 影 響 個 人 採 取 健 康 行 為 的 訊 息 來 源 ， 本

研 究 中 行 動 線 索 所 指 的 是 影 響 個 人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訊 息 來

源 。  

七 、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本 研 究 所 指 之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 乃 是 指 每 週 運 動 參 與 率 、

每 次 運 動 平 均 時 間 以 及 運 動 參 與 度 。  

八 、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本 研 究 的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是 由 F o x ( 1 9 8 7 )所 採 用 的 公 式 來

計 算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 是 由 頻 率 ×  (平 均 強 度 +  持 續 時 間 )來 計

算 。 而 運 動 強 度 是 指 由 R P E ( R a t i n g s  o f  P e r c e i v e d  E x e r t i o n )量

表 所 測 得 個 人 知 覺 身 體 的 疲 勞 程 度 。  

九 、 中 老 年 人  

依 據 K a t h l e e n  C o r d e s  ＆  H i l m i  I b r a h i m（ 1 9 9 9） 指 出

4 0 ~ 6 0歲 為 中 年 人 ， 而 6 0歲 （ 含 ） 以 上 則 稱 為 老 年 人 。 本 研

究 所 稱 之 中 老 年 人 ， 所 指 的 是 無 論 性 別 差 異 凡 年 齡 達 到 4 0歲

以 上 到 5 9歲 之 中 年 人 和 年 齡 達 到 6 0歲 以 上 之 老 年 人 之 總 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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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將 就 與 本 研 究 相 關 之 文 獻 加 以 探 討 ， 並 針 對 國 內 外

相 關 學 者 對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所 進 行 之 相 關 研 究 加 以 敘 述 。 以 玆

佐 證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對 個 人 從 事 健 康 行 為 的 影 響 。  

 

第 一 節  運 動 對 健 康 的 益 處  

一 、  健 康 的 意 義  

（ 一 ） W H O 對 健 康 的 定 義  

根 據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Wo r l d  H e a l t h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1 9 7 4

提 出 健 康 的 定 義 「 身 體 、 心 理 、 社 會 三 方 面 良 好 安 適

（ w e l l - b e i n g） 的 狀 態 ， 而 不 只 是 沒 病 或 不 虛 弱 而 已 」。 另 外

根 據 A n s p a u g h ,  D a v i d ,  H a m r i c k ,  M i c h a e l ,  R o s a t o ,  F r a n k

（ 2 0 0 3） 表 示 W H O 隨 後 又 針 對 健 康 下 了 更 完 善 的 定 義 ， 內

容 除 了 身 體 、 心 理 和 社 會 三 個 層 面 外 又 有 增 加 了 精 神 的 健 康

和 心 智 的 健 康 兩 個 層 面 ， 方 能 構 成 所 謂 的 全 人 健 康

（ We l l n e s s）。  

（ 二 ） 安 適 狀 態  

安 適 的 狀 態 指 的 就 是 個 體 朝 向 發 揮 最 大 潛 能 的 整 體 性 功

能（ 李 碧 玉、柯 任 桂、黃 世 惠、李 美 靜、李 翠 芬、莊 昭 華  2 0 0 2）。

最 高 程 度 的 安 適 狀 態 就 是 有 計 畫 的 以 生 活 型 態 為 主 ， 配 合 個

人 的 能 力 ， 以 追 求 最 高 層 次 的 健 康 為 方 向 ； 安 適 的 生 活 型 態

遍 及 個 人 生 活 之 中，是 動 態 的，經 常 改 變 的。（ A r d e l l  1 9 7 7）。 

A r d e l l（ 1 9 7 7）提 出 了 追 求 安 適 狀 態 的 五 個 方 法： 1 自 我

責 任 ； 2 對 營 養 的 認 識 ； 3 壓 力 管 理 ； 4 健 康 體 能 ； 5 對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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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敏 感 性。國 內 學 者 陳 靜 敏（ 1 9 9 9）依 據 A r d e l l 的 安 適 狀 態

模 式 整 理 出 所 示 的 模 式 如 圖 2 - 1  

 

 

 

 

 

 

 

 

 

 

 

 

  

  

圖圖 22 -- 11 亞亞 代代 爾爾 （（ AA rr dd ee ll ll）） 的的 安安 適適 狀狀 態態 模模 式式 資資 料料 來來 源源 ：： ””社社 區區 衛衛

生生 護護 理理 學學 ”” ,,陳陳 靜靜 敏敏 （（ 11 99 99 99）） 台台 北北 ：： 偉偉 華華 。。 PP 11 22 99   

由由 圖圖 22 -- 11 我我 們們 可可 以以 看看 出出 自自 我我 責責 任任 是是 達達 到到 安安 適適 狀狀 態態 的的 中中

心心 ，， 也也 就就 是是 指指 要要 達達 到到 健健 康康 安安 適適 ，， 最最 主主 要要 關關 鍵鍵 是是 仍仍 自自 己己 。。   

（ 三 ） 全 人 健 康 的 意 義  

全 人 健 康（ w e l l n e s s）根 據 C o r b i n，L i n d s e y，We l k，C o r b i n  

（ 2 0 0 1） 全 人 健 康 是 由 身 體 、 心 理 、 社 會 、 心 智 、 精 神 等 多

個 因 素 所 共 同 組 合 而 成 的 ， 並 擴擴 展展 到到 個個 人人 有有 效效 的的 生生 存存 （（ 生生 活活

品品 質質 ））、、   工工 作作 及及 對對 社社 會會 重重 要要 貢貢 獻獻 的的 潛潛 力力 。。 WWee ll ll nn ee ss ss 反反 映映 一一 個個

人人 對對 生生 活活 的的 感感 受受 即即 是是 安安 適適 感感 覺覺 及及 有有 效效 發發 揮揮 作作 用用 的的 能能 力力 ，， 所所 反反

自 我  

責 任  

對 營 養 的

認 識  

健 康

體 能

對 環

境 敏

感 性

壓 力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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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映 出出 來來 的的 是是 疾疾 病病 的的 反反 面面，，也也 是是 良良 好好 健健 康康 的的 正正 面面 要要 素素。。DD ii nn tt ii mm aa nn

（（ 11 99 88 66）） 指指 出出 全全 人人 健健 康康 是是 指指 當當 安安 適適 狀狀 態態 的的 完完 全全 發發 揮揮 至至 接接 近近 潛潛

能能 的的 極極 限限 並並 且且 能能 整整 合合 起起 來來 便便 是是 全全 人人 健健 康康 。。  

由由 上上 述述 可可 以以 得得 知知 ，， 健健 康康 的的 意意 義義 並並 不不 是是 狹狹 義義 的的 身身 體體 沒沒 有有 病病

痛痛 ，， 而而 是是 更更 廣廣 泛泛 的的 關關 係係 到到 個個 人人 對對 生生 活活 的的 感感 受受 ，， 全全 人人 健健 康康 追追 求求

的的 是是 身身 體體 、、 社社 會會 、、 心心 智智 、、 精精 神神 和和 心心 理理 的的 全全 面面 安安 適適 ，， 即即 是是 以以 個個

人人 責責 任任 為為 中中 心心 ，， 有有 計計 畫畫 的的 追追 求求 最最 高高 層層 次次 的的 健健 康康 。。 亦亦 即即 唯唯 有有 當當

上上 述述 各各 個個 層層 面面 都都 達達 到到 安安 適適 ，， 才才 達達 到到 全全 人人 健健 康康 的的 要要 求求 。。   

（（ 四四 ）） 影影 響響 健健 康康 的的 因因 素素   

上 述 各 點 分 別 解 釋 了 何 謂 健 康 、 什 麼 是 安 適 狀 態 以 及 全

人 健 康 的 意 義 又 是 什 麼。然 而，影 響 健 康 的 因 素 又 是 什 麼 呢 ？

A b e l i n ,  B r z e z i n s k i ,  Ve r a .（ 1 9 8 7） 等 學 者 將 影 響 健 康 的 因 素

分 為 ： 一 、 個 人 健 康 潛 能 ： 包 括 了 營 養 狀 態 、 免 疫 力 、 體 適

能 、 壓 力 、 情 緒 管 理 和 自 我 照 顧 能 力 ； 二 、 健 康 相 關 行 為 ：

包 含 飲 食 、 使 用 刺 激 物 、 運 動 等 等 ； 三 、 物 理 生 化 環 境 ： 包

括 個 人 居 住 與 工 作 環 境、水、空 氣 等 等；四、社 會 政 治 狀 況 ：

包 括 了 教 育 、 資 源 、 資 源 競 爭 、 政 策 、 立 法 等 等 ； 五 、 社 會

文 化 系 統：包 括 了 家 庭、鄰 居、學 校、工 作 場 所、媒 體 傳 播 ；

六 、 醫 療 服 務 等 六 個 範 圍 。  

另 外 依 照 C o r b i n ,  L i n d s e y,  We l k ,  C o r b i n（ 2 0 0 1） 指 出 影

響 健 康 、 全 人 健 康 和 體 適 能 的 因 素 如 圖 2 - 2 所 示 ， 影 響 的 因

素 包 括 了 生 活 型 態 、 身 體 健 康 條 件 以 及 其 他 因 素 三 個 部 分 。

健 康 生 活 型 態 的 部 分 並 不 僅 僅 只 是 良 好 的 生 活 習 慣 等 因 素 ，

還 包 含 了 有 對 壓 力 的 管 理 、 知 識 技 能 對 健 康 的 影 響 （ 如 急 救

技 巧 ） 更 對 環 境 的 保 護 有 所 重 視 。 在 健 康 方 面 影 響 的 因 素 歸

納 為 全 人 健 康 ， 與 身 體 適 能 （ P h y s i c a l  f i t n e s s） 兩 個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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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因 素 則 有 先 天 的 遺 傳 以 及 後 天 的 環 境 和 醫 療 資 源 兩 個 部

分 。  

      健健 康康 生生 活活 型型 態態                               健健 康康                     其其 他他 因因 素素   

  

  

  

  

  

  

  

  

  

  

  

  

  

圖圖 22 -- 22   影 響 健 康 、 全 人 健 康 和 體 適 能 的 因 素   

資資 料料 來來 源源 ：： ”” F u n d a m e n t a l  c o n c e p t s  o f  f i t n e s s  a n d  w e l l n e s s ”  

C o r b i n  C . , L i n d s e y  R , We l k  G. , C o r b i n  W.（ 2 0 0 1） , N Y 

M c g r a w - H i l l .  P. 1 0  

由由 圖圖 22--22可可 以以 看看 出出 ，， 健健 康康 受受 到到 生生 活活 型型 態態 和和 遺遺 傳傳 、、 外外 在在 環環

境境 以以 及及 醫醫 療療 資資 源源 的的 影影 響響 ，， 同同 時時 可可 以以 發發 現現 體體 適適 能能 和和 全全 人人 健健 康康 間間

有有 相相 互互 影影 響響 的的 關關 係係 ，， 如如 江江 界界 山山 （（ 11999988）） 所所 說說 ，， 體體 適適 能能 是是 追追 求求

全全 人人 健健 康康 的的 首首 要要 因因 素素 ，， 更更 充充 分分 印印 證證 了了 運運 動動 的的 重重 要要 性性 。。   

二二 、、 運運 動動 對對 健健 康康 的的 影影 響響   

（（ 一一 ）） 運運 動動 不不 足足 症症   

規 律 身 體 活 動  
良 好 的 飲 食  
壓 力 管 理  
避 免 傷 害 性 習 慣  
正 確 安 全 的 性 觀 念  
良 好 的 安 全 習 慣  
急 救 技 術 學 習  
個 人 良 好 的 健 康 習 慣  
遵 從 醫 學 囑 咐  
當 個 有 知 識 的 消 費 者  
保 護 環 境  

全 人  

健 康  

身 體  

適 能  

遺 傳  

環 境  

醫 藥 缺 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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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身 體體 活活 動動 不不 足足 症症 是是 國國 人人 較較 少少 聽聽 到到 的的 名名 詞詞 ，， 但但 卻卻 是是 現現 代代 常常

見見 的的 文文 明明 病病。。 據據 陳陳 相相 榮榮（（ 屏屏 東東 師師 院院 專專 題題 報報 告告 22 00 00 33））運運 動動 不不 足足

症症 （（ HH yy pp oo   kk ii nn ee tt ii cc   DD ii ss ee aa ss ee）） 的的 意意 義義 指指 因因 為為 身身 體體 活活 動動 不不 足足 或或 太太

少少 從從 事事 規規 律律 運運 動動 所所 產產 生生 的的 疾疾 病病 ，， 此此 項項 疾疾 病病 被被 視視 為為 是是 數數 種種 普普 及及

慢慢 性性 疾疾 病病 根根 源源 之之 獨獨 立立 危危 險險 因因 子子 ，， 運運 動動 不不 足足 症症 包包 括括 冠冠 心心 症症 、、 糖糖

尿尿 病病、、肥肥 胖胖 症症、、骨骨 質質 疏疏 鬆鬆 症症 及及 下下 背背 痛痛 ⋯⋯ ⋯⋯ 等等。。陳陳 俊俊 忠忠（（ 11 99 99 77））

指指 出出 運運 動動 不不 足足 症症 有有 五五 項項 特特 徵徵 ：： 一一 、、 初初 期期 沒沒 有有 明明 顯顯 自自 覺覺 症症 狀狀 ；；

二二 、、 若若 置置 之之 不不 理理 病病 情情 將將 日日 漸漸 惡惡 化化 ，， 且且 不不 會會 自自 行行 痊痊 癒癒 ；； 三三 、、 患患

病病 和和 發發 病病 的的 成成 因因 複複 雜雜 ；； 四四 、、 經經 常常 伴伴 隨隨 其其 他他 成成 人人 病病 ；； 五五 、、 與與 老老

化化 的的 現現 象象 有有 關關 。。   

綜綜 合合 上上 述述 可可 以以 發發 現現 ，， 運運 動動 不不 足足 症症 乃乃 是是 二二 次次 工工 業業 革革 命命 後後 ，，

科科 技技 的的 發發 達達 ，， 生生 活活 變變 成成 了了 自自 動動 化化 、、 機機 械械 代代 替替 了了 大大 量量 的的 人人 力力 造造

成成 了了 人人 們們 生生 活活 型型 態態 上上 的的 大大 幅幅 改改 變變 。。 因因 此此 ，， 人人 們們 由由 原原 本本 的的 身身 體體

勞勞 動動 為為 主主 的的 型型 態態 也也 轉轉 變變 成成 了了 身身 體體 缺缺 乏乏 勞勞 動動 的的 坐坐 式式 生生 活活 型型 態態 。。

在在 這這 一一 個個 過過 程程 中中 人人 類類 許許 多多 的的 文文 明明 病病 也也 因因 此此 產產 生生 ，， 而而 運運 動動 不不 足足

症症 便便 是是 其其 中中 之之 一一 ，， 値値 得得 注注 意意 的的 是是 運運 動動 不不 足足 症症 更更 是是 因因 起起 許許 多多 其其

他他 慢慢 性性 疾疾 病病 的的 獨獨 立立 危危 險險 因因 子子 。。   

（（ 二二 ）） 運運 動動 對對 健健 康康 的的 益益 處處   

學 者 盧 俊 宏 （ 1 9 9 7） 提 出 運 動 對 人 體 的 1 0 6 種 益 處 ， 其

中 依 內 容 包 括 了 1 身 體 的 結 構 與 組 成 2 .身 體 的 機 能 與 活 動 能

力 3 .疾 病 的 預 防 與 控 制 4 .生 活 安 寧 與 舒 適  5 .提 升 精 神 與 心

智 活 動 等 部 份 。  

H e y w a r d（ 2 0 0 2） 提 出 了 身 體 活 動 在 疾 病 預 防 及 復 健 中

的 角 色 ， 而 缺 乏 身 體 活 動 與 坐 式 生 活 則 容 易 引 起 心 血 管 疾

病 、 肌 肉 骨 骼 異 常 、 心 理 異 常 、 肺 部 疾 病 、 癌 症 以 及 代 謝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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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等 病 症（ 圖 2 - 3）。依 運 動 對 身 體 有 重 大 的 益 處 的 說 法，身

體 活 動 對 上 述 的 病 症 ， 有 減 少 罹 患 的 助 益 。  

 

 

 

 

 

 

 

 

 

 

 

 

 

 

 

 

 

 

圖 2 - 3  H e y w a r d（ 2 0 0 2） 身 體 活 動 在 疾 病 預 防 與 復 健 的 角 色  

資 料 來 源 ” A d v a n c e d  f i t n e s s  a s s e s s m e n t  a n d  e x e rc i s e  

p re s c r i p t i o n , ”  H e y w a r d ,  Vi v i a n  H（ 2 0 0 2） ,  C h a m p a i g n ,  I L  

H u m a n  K i n e t i c s  
由 圖 2 - 3 我 們 可 以 看 出 ， 缺 乏 運 動 或 坐 式 生 活 ， 是 對 心

血 管 疾 病 、 肌 肉 骨 骼 異 常 ， 心 理 異 常 、 肺 部 疾 病 、 癌 症 以 及

缺 少 運 動  

及  

坐 式 生 活  

心 血 管 疾

肌 肉 骨 骼 異 常  

心 理 異 常  

肺 部 疾 病  

癌 症  

代 謝 失 調  

冠 心 症 充 血 性 心 力 衰 竭  

高 血 壓  

動 脈 粥 狀 硬
高 血 脂

心 肌 炎  過 重  

肥 胖  

骨 質 疏 鬆  

骨 折

股 關 節 炎  

抑 鬱

憂 鬱  

心 境

氣 喘  

慢 性 支 氣 管
肺 水 腫  

前 列 腺

乳 癌  

結 腸 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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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謝 失 調 等 病 症 致 病 的 影 響 因 素 ， 再 參 考 我 國 國 人 十 大 死 因

（ 表 2 - 1） 更 可 以 發 現 這 些 疾 病 中 有 許 多 是 名 列 榜 上 的 ， 如

惡 性 腫 瘤 、 腦 血 管 疾 病 、 心 臟 疾 病 、 高 血 壓 等 等 。 另 外 如 糖

尿 病 和 自 殺 ， 在 許 多 研 究 中 發 現 也 都 和 運 動 有 關 ， 例 如 台 北

榮 總 新 陳 代 謝 科 醫 師 葉 步 彩（ 無 日 期 .）指 出 臺 灣 地 區 糖 尿 病

的 盛 行 率 有 日 漸 升 高 的 趨 勢 ， 城 市 比 鄉 村 的 盛 行 率 高 ， 此 則

與 城 市 居 民 體 型 較 胖 且 缺 乏 體 能 性 活 動 有 關 。 而 治 療 糖 尿 病

的 方 法 可 分 為 兩 個 部 分 ， 一 為 非 藥 物 治 療 ， 包 括 了 飲 食 和 運

動 治 療 ， 另 一 種 則 是 藥 物 治 療 。 非 藥 物 治 療 可 以 幫 助 藥 物 治

療 對 疾 病 做 更 有 效 的 控 制 ， 非 藥 物 治 療 除 了 對 糖 尿 病 患 者 有

幫 助 外 ， 對 於 高 血 壓 、 高 血 脂 與 肥 胖 等 慢 性 病 患 者 亦 有 治 療

上 的 效 果 。  

在 運 動 與 憂 鬱 症 方 面 N o r t h ,  M c C u l l a g h ,  &  Tr a n（ 1 9 9 0）

指 出 運 動 可 視 為 是 抗 憂 鬱 藥 物 ， 無 論 是 在 有 氧 或 無 氧 的 運 動

上 都 具 有 很 好 的 治 療 效 果 ， 在 課 程 方 面 則 是 時 間 越 常 效 果 越

好 。 而 依 據 國 內 學 者 賴 炫 政 （ 1 9 9 9） 發 現 自 殺 者 有 9 0 %為 精

神 疾 病 ， 其 中 7 0 %為 憂 鬱 症 患 者 在 比 例 上 約 每 1 0 個 人 自 殺

者 中 有 6 個 人 為 憂 鬱 症 患 由 於 運 動 對 於 紓 解 壓 力 ， 情 緒 具 有

效 益 ， 更 能 對 憂 鬱 症 患 者 有 緩 和 效 果 。 由 此 可 以 發 現 從 事 運

動 對 自 殺 率 降 低 也 有 一 定 的 幫 助 。  

綜 合 以 上 專 家 學 者 觀 點 與 我 國 政 府 單 位 調 查 發 現 ， 缺 乏

運 動 參 與 是 我 國 十 大 死 因 中 大 部 分 死 亡 原 因 的 影 響 因 素 。 倘

若 能 夠 提 升 國 人 的 運 度 習 慣 ， 非 但 能 夠 減 少 國 人 遭 受 病 痛 的

痛 苦，更 能 讓 社 會 醫 療 資 源 負 擔 減 輕，節 省 醫 療 資 源 的 支 出，

而 國 人 的 生 活 品 質 亦 將 得 到 實 質 的 提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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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我 國 國 人 十 大 死 因  

  

死    亡    原    因  

  

死 亡  

  

人 數  

每 十 萬  

人 口  

死 亡 率  

死 亡  

百 分 比

%  

  1 2 6 , 9 3 6 5 6 5 . 0 8  1 0 0 . 0 0

1  惡 性 腫 瘤  3 4 , 3 4 2 1 5 2 . 8 8  2 7 . 0 5

2  腦 血 管 疾 病  1 2 , 0 0 9 5 3 . 4 6  9 . 4 6

3  心 臟 疾 病  11 , 4 4 1 5 0 . 9 3  9 . 0 1

4  糖 尿 病  8 , 8 1 8 3 9 . 2 6  6 . 9 5

5  事 故 傷 害  8 , 4 8 9 3 7 . 7 9  6 . 6 9

6  慢 性 肝 病 及 肝 硬 化  4 , 7 9 5 2 1 . 3 5  3 . 7 8

7  肺 炎  4 , 5 3 0 2 0 . 1 7  3 . 5 7

8  腎 炎 、 腎 徵 候 群 及 腎 變 性 病  4 , 1 6 8 1 8 . 5 5  3 . 2 8

9  自 殺  3 , 0 5 3 1 3 . 5 9  2 . 4 1

1 0  高 血 壓 性 疾 病  1 , 9 4 7 8 . 6 7  1 . 5 3

 其 他  3 3 , 3 4 4 1 4 8 . 4 4  2 6 . 2 7

資 料 來 源：” 台 灣 省 主 要 死 亡 原 因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2003），

下 載 網 址 ： h t t p : / / w w w. d o h . g o v. t w / s t a t i s t i c / d a t a /死 因 摘 要 / 9 1

年 /表 1 . x l s .  

 

三 、 運 動 與 老 化  

（ 一 ） 老 化 的 意 義  

王 素 敏（ 1 9 9 7）指 出 從 出 生 之 日 起 人 體 就 開 始 進 行 老 化，

「 老 化 」 通 常 是 指 身 體 結 構 或 功 能 的 一 種 減 退 或 退 化 現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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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碧 女、陳 定 雄（ 2 0 0 1）為 老 化 下 了 以 下 的 注 解：「 廣 義 的 老

化 是 一 種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加 ， 一 種 生 存 適 應 機 能 減 弱 的 情 形 ，

這 種 變 化 是 人 體 自 成 熟 期 以 後 就 開 始 的 。 老 化 是 一 種 漸 進

式 、 長 時 期 的 過 程 。 」。  

（ 二 ） 運 動 對 老 化 之 心 肺 耐 力 的 影 響  

陳 俊 忠 ( 1 9 9 4 )； 林 正 常 ( 1 9 9 8 )； F o x 著 陳 相 榮 譯  ( 1 9 8 8 )

等 多 位 學 者 均 指 出 ， 心 肺 耐 力 指 的 是 身 體 活 動 時 ， 能 持 續 的

吸 收 與 利 用 氧 氣 的 能 力 。  

根 據 蘇 忠 信 （ 1 9 9 7） 的 研 究 指 出 ， 增 加 身 體 的 活 動 ， 可

以 減 緩 因 老 化 所 導 致 的 心 肺 適 能 減 退 的 情 形。王 嘉 琦（ 1 9 9 9）

更 指 出 了 運 動 能 提 高 吸 氧 的 功 能 ， 得 以 提 高 氧 在 血 液 中 的 濃

度 ， 促 進 血 液 循 環 進 而 提 高 新 陳 代 謝 的 功 能 ， 改 善 心 、 腦 及

其 他 器 官 對 氧 的 需 求 ， 同 時 他 也 指 出 ， 中 老 年 人 男 性 每 天 走

11 ~ 2 0 分 鐘 則 罹 患 高 血 壓 疾 病 的 機 率 下 降 1 2﹪，如 果 超 過 2 0

分 鐘 以 上 可 以 降 低 高 血 壓 罹 患 率 達 到 1 / 3。  

（ 三 ） 運 動 對 老 化 之 肌 力 與 肌 耐 力 的 影 響  

長 期 從 事 健 身 鍛 鍊 的 高 齡 者 ， 對 運 動 平 衡 器 官 和 肌 肉 組

織 能 有 效 的 保 持 良 好 狀 態 ， 也 有 助 於 預 防 跌 倒 和 骨 折 （ 郭 有

華  1 9 9 8）。蔡 碧 女、陳 定 雄（ 2 0 0 1）指 出 年 齡 超 過 6 0 歲，肌

力 仍 然 可 以 被 訓 練 ， 同 時 規 律 的 運 動 會 促 使 蛋 白 質 的 保 留 ，

減 緩 因 為 老 化 而 導 致 的 肌 力 下 降 。  

（ 四 ） 運 動 對 老 化 之 身 體 組 成 的 影 響  

高 齡 者 的 身 體 組 成 有 水 分 減 少 、 肌 肉 量 下 降 而 脂 肪 量 上

升 等 特 性 ， 造 成 這 樣 的 原 因 是 因 為 活 動 量 下 降 和 基 礎 代 謝 率

的 下 降 ， 但 攝 取 的 熱 量 卻 沒 有 減 少 ， 如 高 齡 者 有 持 續 從 事 運

動 則 可 以 有 效 的 降 低 體 脂 肪 （ 蔡 碧 女 、 陳 定 雄  2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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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一 、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之 意 義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 H e a l t h  b e l i e f  m o d e l） ， 於 1 9 5 0 年 代 起

源 於 美 國 ，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的 發 展 ， 乃 是 起 因 於 專 家 學 者 鑒 於

民 眾 對 政 府 所 做 的 公 共 衛 生 事 務 不 關 心 ， 對 肺 結 核 的 篩 檢 和

疾 病 預 防 的 不 重 視，後 來 經 由 K u r t  l e w i n、 I r w i n  R o s e n s t o c k、

G o d f r e y  H o c h b a u m 等 多 為 社 會 心 理 學 者 所 共 同 提 出，爾 後 又

經 由 多 位 學 者 如 B e c k e r 等 加 以 修 改 而 成 。  

國 內 學 者 黃 淑 貞 （ 1 9 9 6） 指 出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中 假 設 個 人

採 取 某 健 康 行 為 與 否 和 個 人 對 相 關 疾 病 之 「 自 覺 罹 患 性 」 及

「 自 覺 嚴 重 性 」 有 關 ， 若 是 個 人 自 己 認 為 對 某 項 疾 病 罹 患 率

高，且 該 疾 病 會 帶 來 嚴 重 的 後 果，而 採 取 行 動 的「 自 覺 利 益 」

大 於 採 取 行 動 的 「 自 覺 障 礙 」 ， 加 上 適 當 的 線 索 刺 激 ， 則 他

採 取 這 些 行 為 （ 如 運 動 ） 的 可 能 性 增 大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說 當

個 人 對 某 項 疾 病 （ 如 運 動 不 足 症 ） 自 己 覺 得 罹 患 該 疾 病 的 機

率 高 ， 且 該 項 疾 病 所 帶 來 的 結 果 （ 如 高 血 壓 、 糖 尿 病 等 等 ）

是 嚴 重 的 ， 而 採 取 預 防 行 動 的 利 益 又 大 於 採 取 行 動 的 阻 礙 ，

此 時 加 上 適 當 的 線 索 刺 激 ， 則 會 提 高 個 人 採 取 行 動 的 可 能

性 ， 這 便 是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  

二 、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的 內 涵  

本 研 究 經 參 考 國 內 外 學 者 （ 李 碧 玉 、 柯 任 桂 、 黃 世 惠 、

李 美 靜、李 翠 芬、莊 昭 華  2 0 0 2；黃 淑 貞  1 9 9 6；蘇 振 鑫  1 9 9 9；

B e c k e r .＆ M a i m a n .  1 9 7 5； B e c k e r ,、 J a n z , 1 9 9 0； M c A l l i s t e r ,＆  

F a r q u h a r , 1 9 9 2）對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的 見 解 加 以 理 解 後 整 理 如 下： 

（ 一 ） 疾 病 的 罹 患 性  

指 個 人 主 觀 評 估 自 己 罹 患 某 種 疾 病 的 可 能 性 。 罹 患 性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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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即 是 指 個 人 對 罹 患 疾 病 之 可 能 性 的 主 觀 評 估 。 在 疾 病 行 為

上， 則 是 指 在 患 某 種 疾 病 的 可 能 性 或 是 對 診 斷 結 果 的 相 信 程

度 。  

（ 二 ） 疾 病 嚴 重 性 的 認 知  

指 個 人 認 為 罹 患 了 該 項 疾 病 的 結 果 是 不 是 嚴 重 的 ， 例

如 疾 病 可 能 帶 來 的 死 亡 、 造 成 長 期 的 身 心 上 的 影 響 、 或 對 工

作 或 家 庭 社 會 關 係 造 成 多 少 負 面 的 影 響 。  
（ 三 ） 採 取 行 動 的 利 益  

指 當 採 取 預 防 性 的 措 施 後 所 帶 來 的 益 處 對 所 採 取 之 行 動

能 否 降 低 罹 患 性 和 嚴 重 性 的 主 觀 評 估 ， 例 如 多 運 動 可 以 減 肥

並 且 預 防 許 多 慢 性 病 。  

（ 四 ） 採 取 行 動 的 阻 礙  

指 當 要 採 取 預 防 性 措 施 可 能 會 遇 到 的 阻 礙 ， 例 如 沒 有 器

材、交 通 不 便、花 費 太 高 等 因 素。健 康 信 念 模 式 假 設，  行 動

者 皆 處 於 理 性 的 狀 態 下， 依 本 身 與 主 客 觀 條 件 選 擇 他 認 為 利

益 高 過 障 礙 的 行 動 方 案 。  

（ 五 ） 行 動 線 索  

行 動 線 索 可 分 為 ：  一 、 內 在 線 索 ， 如 個 人 身 體 上 的 疾  

病 的 症 狀 或 病 痛 ；  二 、 外 在 線 索 ，  如 電 視 媒 體 、 親 友 的 勸

告 、 醫 生 的 提 示 、 親 友 的 疾 病 經 驗 和 報 章 雜 誌 的 文 章 等 。  

三 、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的 理 論 架 構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的 是 B e c k e r ,＆ M a i m a n ,（ 1 9 7 5） 所 修 改 而

成 的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圖 2 - 4），當 中 共 分 為 三 個 部 分 分 別 是 一、

個 體 的 認 知 ： 指 個 體 對 疾 病 的 罹 患 性 和 結 果 嚴 重 性 的 自 覺 ；

二 、 修 正 的 因 素 ： 修 正 的 因 素 包 含 了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包 括 年

齡 、 性 別 、 教 育 程 度 、 種 族 、 社 經 地 位 …等 等 。 社 會 心 理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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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 包 括 人 格 、 家 人 的 支 持 、 同 儕 關 係 …等 等 。 結 構 變 項 ，

包 括 了 對 該 疾 病 的 認 識 以 及 是 否 曾 經 罹 患 該 疾 病 。 行 動 線 索

分 為 內 在 的 如 身 體 感 到 不 適 ； 外 在 的 ， 例 如 人 際 間 的 互 動 與

大 眾 傳 播 的 影 響 。 三 、 行 動 的 可 能 性 ： 指 的 是 個 體 主 觀 的 認

為 參 與 預 防 性 行 動 的 利 益 減 去 參 與 預 防 性 行 動 的 阻 礙 。  

個 體 的 認 知             修 正 因 素           行 動 的 可 能 性  

 

 

 

 

 

 

 

 

 

 

 

 

 

 

 

 

圖 2 - 4  B e c k e r＆ M a i m a n（ 1 9 7 5） 提 出 之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 S o c i o b e h a v i o r a l  d e t e r m i n a n t s  o f  c o m p l i a n c e  w i t h  

h e a l t h  a n d  m e d i c a l  c a r e  r e c o m m e -  n d a t i o n s , ”  B e c k e r ,  M . ,  &  

M a i m a n ,  B .（ 1 9 7 5） .  M e d i c a l  C a r e ,  1 3 ( 1 ) ,  p 1 0 - 2 4 .  

對 某 種

疾 病 易

感 性 的

認 知  

對 某 項

疾 病 的

結 果 嚴

重 性 認

知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年 齡、性

別 、 社 會 、 種 族 等 ）。  

社 會 心 理 變 項（ 人 格、社

會 階 層 、 同 儕 等 ）。  
結 構 變 項（ 對 該 疾 病 的 知

識 、 曾 經 罹 患 該 疾 病 ）  

感 受 某 疾 病 的 威 脅  

行 動 線 索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他 人 的 勸 告  
醫 護 人 員 的 通 知 單  
親 朋 罹 患 過 該 疾 病  
身 體 不 適  
報 紙 或 雜 誌 的 介 紹  

對 預 防 行 為 利

益 的 認 知  
減 去  

對 預 防 行 為 阻

礙 的 認 知  

採 取 所 建 議

的 預 防 性 健

康 行 為 的 可

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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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圖 2 - 4中 可 以 發 現 對 某 項 疾 病 的 威 脅 性 主 要 是 受 到 個

體 的 認 知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社 會 心 理 變 項 、 結 構 變 項 、 行 動

線 索 的 影 響 ， 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社 會 心 理 變 項 、 結 構 變 項 同

時 也 影 響 了 個 體 的 認 知 和 行 動 的 可 能 性 （ 行 為 利 益 減 行 為 障

礙 ） ， 而 採 取 行 動 與 否 則 主 要 是 受 到 行 動 的 可 能 性 和 對 某 項

疾 病 的 威 脅 之 自 我 感 受 決 定 。  

小 結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自 1 9 5 0年 代 發 展 自 今 ， 經 由 多 位 學 者 專 家

加 以 修 改 而 成 ， 由 本 節 上 述 可 以 了 解 ， 在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中 影

響 個 人 是 否 採 取 健 康 行 為 的 主 要 因 素 乃 是 受 到 對 某 一 疾 病 的

威 脅 和 行 動 的 可 能 性 所 影 響 。 而 對 該 疾 病 的 威 脅 主 要 是 受 到

該 疾 病 的 罹 患 率 、 罹 患 該 疾 病 結 果 的 嚴 重 性 所 影 響 ， 而 個 人

對 於 該 疾 病 之 威 脅 感 更 會 受 到 人 口 、 心 理 以 及 結 構 上 等 變 項

和 內 、 外 在 線 索 的 影 響 而 有 所 不 同 。 至 於 在 行 動 的 可 能 性 上

也 會 因 個 人 背 景 不 同 而 在 採 取 行 動 的 利 益 與 阻 礙 的 自 我 認 知

也 有 所 差 異 。 在 本 研 究 的 應 用 上 ， 中 老 年 人 是 否 採 取 規 律 性

運 動 主 要 是 受 到 中 老 年 人 自 覺 對 運 動 不 足 症 的 威 脅 和 採 取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可 能 性 的 影 響 。 因 此 本 研 究 分 別 針 對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中 的 年 齡 、 性 別 和 教 育 程 度 對 個 體 的 認 知 上 和 採 取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利 益 和 阻 礙 進 行 探 討 。  

 

第 三 節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行 為 之 相 關 研 究  

本 節 針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行 為 的 現 況 與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度 和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之 相 關 研 究 進 行 探 討 。  

一 、 中 老 年 人 參 與 運 動 之 現 況  

林 彥 廷（ 2 0 0 4）以 台 中 市 4 0 歲 以 上 中 年 人 為 對 象 探 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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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人 的 運 動 現 況 研 究 中 的 發 現，中 年 人 每 週 參 與 超 過 2 0 分 鐘

以 上 運 動 次 數 多 在 3 次 以 下 ， 平 均 參 與 次 數 為 2 . 7 次 ， 而 每

次 運 動 的 時 間 為 3 7 . 6 分 鐘。而 性 別 在 運 動 參 與 度 方 面 則 無 明

顯 的 差 異 存 在 。  

蔡 美 月 （ 1 9 9 6） 在 其 以 報 名 台 北 市 某 活 動 中 心 春 季 班 之

老 人 為 研 究 對 象 的 研 究 中，發 現 有 6 8 . 2﹪ 的 老 人 從 事 規 律 性

的 運 動 ， 其 主 要 的 運 動 方 式 以 散 步 為 主 。 運 動 頻 率 方 面 則 是

平 均 每 週 運 動 6 . 2 次 每 天 運 動 6 1 . 6 分 鐘 。  

蘇 振 鑫 （ 1 9 9 9） 在 其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探 討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 運 動 頻 率 每 週 未 達 三 次 以 上 居 多 ， 而 在 每

次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方 面 有 5 1 . 1﹪ 民 眾 選 擇 2 0 分 鐘 以 上 ， 而 有

4 3 . 8﹪ 的 民 眾 選 擇 每 次 運 動 時 間 在 3 0 分 鐘 以 上，而 性 別 在 運

動 的 參 與 度 上 則 無 明 顯 差 異 。  

透 過 上 述 的 文 獻 探 討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中 老 年 人 在 每 週 的 運

動 次 數 上 多 在 3 次 以 下 ， 但 每 週 運 動 的 次 數 卻 可 能 因 研 究 對

象 的 特 性 之 不 同 而 有 所 不 同 。 在 運 動 參 與 度 方 面 男 女 並 無 明

顯 的 差 異 存 在 ， 惟 是 否 如 此 ？ 此 為 本 研 究 所 欲 探 討 之 內 容 。  

二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之 研 究  

蘇 振 鑫 （ 1 9 9 9） 發 現 性 別 不 同 在 知 覺 運 動 利 益 上 ， 女 性

明 顯 的 高 於 男 性 ， 而 因 教 育 程 度 的 不 同 在 有 運 動 之 行 動 線 索

與 持 續 從 事 運 動 上 有 差 異 存 在。 H a y s l i p（ 1 9 9 6）的 研 究 指 出

高 教 育 水 準 的 健 康 信 念 得 分 比 低 教 育 水 準 的 來 的 高 。 由 上 述

的 研 究 發 現 中 可 以 發 現 此 可 知 教 育 程 度 的 不 同 對 運 動 參 與 與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的 差 異 有 所 影 響 。  

二 、  運 動 利 益 與 阻 礙 知 覺 與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國 外 相 關 研 究 指 出 個 人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長 對 從 事 規 律 性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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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的 利 益 的 認 知 會 越 來 越 認 同 和 加 深 其 信 念（ C a r t e r ,  E l w a r d ,  

M a l m g r e n ,  M a r t i n ,  L a r s o n , 1 9 9 1 ； K i n g ,  Ta y l o r ,  H a s k e l l ,  

D e B u s k ,  1 9 8 9）。這 個 結 果 意 味 著 個 人 會 隨 年 齡 的 增 加 而 增 加

對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所 帶 來 的 利 益 的 信 念 。 而 在 運 動 參 與 阻 礙 方

面， C r a n e（ 1 9 8 6）在 其 有 關 運 動 行 為 健 康 促 進 計 畫 中 指 出 ，

運 動 參 與 者 會 比 非 運 動 參 與 者 具 有 較 低 運 動 障 礙 的 知 覺 。

H o v e l l（ 1 9 9 1） 則 發 現 年 紀 較 大 的 其 自 覺 運 動 阻 礙 較 少 。  

小 結  

經 由 上 述 的 文 獻 中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 在 中 老 年 人 的 運 動 現

況 上 大 多 數 的 民 眾 每 週 運 動 次 數 在 3 次 以 下 平 均 運 動 的 時 間

則 在 3 0 分 上 下。而 健 康 信 念 間 的 差 異 與 教 育 程 度 有 很 大 的 關

係 ， 年 齡 的 增 長 亦 將 使 人 們 益 發 相 信 運 動 對 健 康 的 利 益 ， 並

加 深 其 信 念 而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 而 在 健 康 信 念 中 運 動 利 益 與 運

動 阻 礙 對 中 老 年 人 的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確 實 會 有 所 影 響 。  

 

 

 

 

 

 

 

 

 

 

 

 



 

  23 
 

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 章 旨 在 說 明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方 法 及 研 究 架 構 ， 共 分 五

節 ： 第 一 節 為 研 究 對 象 及 抽 樣 方 法 、 第 二 節 是 研 究 步 驟 、 第

三 節 為 研 究 架 構 、 第 四 節 為 研 究 工 具 、 第 五 節 為 資 料 處 理 方

式 ， 茲 分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研 究 對 象 及 抽 樣 方 法 

本 研 究 主 要 是 以 便 利 隨 機 抽 樣 方 式 針 對 台 中 市 滿 40 歲

以 上 之 中 老 年 人 進 行 抽 樣 ， 樣 本 之 抽 樣 主 要 是 針 對 台 中 市 夜

補 校 、 社 區 大 學 學 生 以 及 透 過 台 中 市 東 峯 國 中 學 生 之 家 長 ，

作 為 抽 樣 之 母 群 體 ， 問 卷 發 放 時 間 自 2003 年 1 月 至 2003 年

3 月 止 ， 問 卷 共 發 放 500 份 ， 實 際 回 收 423 份 ， 扣 除 填 答 不

完 整 及 無 效 問 卷 36 份 後，共 得 有 效 問 卷 計 387 份，有 效 回 收

率 為 77.4﹪ 。  

 

第 二 節   研 究 程 序 與 步 驟  
本 研 究 研 究 之 施 行 程 序 如 圖 3-1， 首 先 針 對 我 國 老 年 人

口 增 加 ， 而 健 康 又 影 響 中 老 年 人 的 生 活 品 質 、 醫 療 資 源 的 支

出 等 等 問 題 做 了 解 ， 進 而 透 過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來 探 討 我 國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影 響 因 素 ， 並 且 依 照 待 答 問 題 和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的 理 論 基 礎 研 擬 出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目 的 ， 之 後 再 依 照 欲

探 討 的 對 象 和 本 研 究 限 制 ， 設 定 研 究 範 圍 ， 經 過 相 關 文 獻 的

收 集 和 探 討 設 定 研 究 架 構 ， 並 參 考 國 內 外 專 家 學 者 相 關 問 卷

設 計 出 適 合 本 研 究 的 問 卷 ， 問 卷 經 施 測 後 ， 將 所 得 的 資 料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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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與 討 論 ， 最 後 再 做 出 結 論 和 建 議 並 參 照 是 否 達 到 原 本 所 設

定 的 代 答 問 題 和 研 究 目 的 之 需 要 ， 以 下 為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步 驟

與 流 程 圖 3-1： 

 

 

 

 

 

 

 

 

 

 

 

 

 

 

 

圖 3-1研 究 流 程 圖  

 

第 三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首 先 了 解 不 同 人 口 特 徵 間 ， 其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以 及

運 動 行 為 之 差 異 。 再 分 別 探 討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的 主 要 影 響 因 素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和 規 律 運 動 的 影 響 。 另 外 更 探 討

內 、 外 在 訊 息 線 索 對 中 老 年 人 規 律 運 動 的 影 響 。 其 中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的 探 討 因 子 為 對 疾 病 的 罹 患 性 、 對 疾 病 結 果 的 嚴 重

了 解 問 題 背 景

研 究 動 機

待 答 問 題 研 究 目 的

確 立 研 究 範 圍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問 卷 施 測

資 料 分 析 與 建 議

結 果 與 建 議



 

  25 
 

性 、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所 帶 來 的 益 處 和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阻

礙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中 以 性 別 、 年 齡 、 學 歷 作 為 探 討 的 因 子 ，

本 研 究 架 構 圖 如 圖 3 - 2 所 示 ：  

       

 

 

 

 

 

 

   

 

 

 

 

 

 

 

圖 3-2 本 研 究 架 構 圖   

 

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工 具 乃 參 考 國 內 外 學 者 之 相 關 研 究 所 編

制 之 問 卷 ， 並 依 據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目 的 及 研 究 架 構 編 定 而 成 ，

主 要 目 的 在 了 解 健 康 信 念 對 中 老 年 人 之 影 響 及 其 是 否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的 原 因 ， 本 研 究 工 具 分 為 兩 部 份 ：  

一 、 結 構 式 問 卷 部 分  

健 康 信 念  

疾 病 的 嚴 重 性  

利 益 的 認 知  

阻 礙 的 認 知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性 別、年 齡、學 歷 ）

行 動 線 索  

內 在 線 索 （ 自 覺 身 體 狀 況 ）  

外 在 線 索 （ 他 人 忠 告 、 家 人 影 響 ）

運 動 行 為  

運 動 頻 率 、 運 動 平 均  

時 間 、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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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據 B e c k e r  &  M a i m a n  ( 1 9 7 5 )的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為 架 構 並

依 據 所 欲 測 量 之 變 項 及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張 正 發 （ 2 0 0 0） 、 蔡 美

月 （ 1 9 9 5） 蘇 振 鑫 （ 1 9 9 9） 等 編 製 而 成 36題 之 李 克 特 式 五 點

量 表 預 試 問 卷 ， 題 目 設 定 之 目 的 為 了 解 影 響 中 老 年 人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與 否 的 原 因 。  

二 、 運 動 強 度 問 卷  

運 動 強 度 的 測 量 係 參 考 B o r g  ( 1 9 8 2 ) 的R P E 量 表 修 改

而 成，R P E 是 由 運 動 者 本 身 依 照 自 我感 受 由 輕 鬆 到 困 難 給 分

（ 6~20分 ） ， 越 困 難 者 得 分越 高 ， 共 分 為 15點 的 量 表 ， 本 研

究 將 給 分 方 式 更 改 為 1-15分 。  

三 、 分 組 與 計 分  

由 於 個 人 是 否 接 受 建 議 採 取 預 防 性 的 健 康 行 為 ， 乃 是 取

決 於 個 體 對 該 疾 病 的 認 知 、 修 正 的 因 素 以 及 行 動 的 可 能 性 。

而 其 修 正 的 因 素 包 括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社 會 心 理 變 項 、 對 罹 患

該 疾 病 的 威 脅 和 訊 息 線 索 。 本 研 究 中 將 參 考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中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性 別 、 年 齡 與 教 育 程 度 探 討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中 老 年 人 的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是 否 有 所 影 響 ， 其 中 健 康 信 念 得 分

的 分 組 將 是 根 據 問 卷 中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得 分 高 低 作 為 分 組 ， 而

其 低 分 組 為 8 5到 1 2 0分 ， 而 中 分 組 為 1 2 1分 到 1 3 4分 ， 而 1 3 5分

以 上 為 高 分 組 。 其 所 代 表 之 意 義 為 得 分 越 高 者 ， 越 能 認 同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 即 為 得 分 越 高 者 越 能 認 同 缺 乏 運 動 所 帶 來 的 疾

病 威 脅 與 從 事 規 律 性 運 動 所 能 帶 來 的 益 處 ， 以 及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對 中 老 年 人 從 事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差 異 。 在 健 康 信 念 對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影 響 方 面 ， 本 研 究 探 討 是 以 運 動 參 與 阻 礙 、 運 動 參 與

利 益 和 缺 乏 運 動 所 帶 來 結 果 的 嚴 重 性 等 三 個 因 子 來 討 論 。 本

研 究 同 時 也 探 討 了 內 、 外 在 訊 息 對 規 律 性 運 動 參 與 的 影 響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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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健 康 信 念 的 影 響 。  

 

第 五 節   資 料 處 理 方 式  

本 研 究 的 統 計 的 工 具 以 S P S S  f o r  Wi n d o w s 1 0 . 0 版 套 裝

軟 體 為 計 算 工 具 ， 統 計 的 方 法 有 描 述 性 統 計 、 卡 方 檢 定 及 單

因 子 變 異 量 分 析 。  

一 、 信 效 度 考 驗  

效 度 方 面 ： 問 卷 完 成 後 ， 委 請 三 位 國 內 相 關 領 域 之 學 者

專 家 進 行 內 容 效 度 之 考 驗 ， 並 依 其 建 議 進 行 修 改 ， 將 內 容 不

適 或 題 意 不 清 者，加 以 修 改 或 刪 除 後，進 行 預 試 及 正 式 施 測。 

信 度 方 面 ： 本 研 究 採 便 利 隨 機 抽 樣 方 式 針 對 台 中 市 四 十

歲 以 上 中 老 年 人 進 行 預 試 ， 共 發 放 150 份 問 卷 ，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137 份 ， 預 試 完 成 後 以 Cronbach α 進 行 信 度 分 析 ， 分 析

結 果 α =0.80， 尚 可 接 受 。  

二 、 描 述 性 統 計  

本 研 究 先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了 解 受 試 者 之 基 本 資 料 ， 包 含 了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運 動 次 數 與 平 均 運 動 時 間 。  

三 、 卡 方 檢 定  

本 研 究 使 用 卡 方 檢 定 以 檢 驗 不 同 性 別 、 教 育 程 度 、 年 齡

之 運 動 行 為 規 律 與 否 和 參 與 程 度 ， 以 及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的 三 個

主 要 因 素 對 運 動 行 為 規 律 與 否 與 參 與 程 度 ， 另 更 將 分 別 以 內

在 與 外 在 線 索 對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規 律 與 否 與 參 與 程 度 考 驗 是 否

呈 顯 著 差 異 （ p＜ .05）  

四 、 單 因 子 變 異 量 統 計  

本 研 究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量 檢 驗 中 老 年 人 之 年 齡 教 育 程 度 與

性 別 對 運 動 利 益 、 參 與 運 動 阻 礙 、 參 與 度 、 疾 病 結 果 嚴 重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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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健 康 信 念 分 組 間 是 否 有 所 顯 著 差 異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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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章 節 主 要 針 對 問 卷 發 放 所 得 之 資 料 ， 依 據 研 究 假 設 及

研 究 目 的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並 針 對 統 計 分 析 所 得 之 結 果 進 行 討

論 並 加 以 解 析 ， 期 望 能 瞭 解 中 、 老 年 人 在 參 與 運 動 的 特 性 及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對 其 參 與 運 動 之 影 響 。 本 章 共 分 五 個 部 份 ， 第

一 節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瞭 解 受 測 樣 本 之 基 本 特 性 ， 第 二 節 則 以 卡

方 分 析 考 驗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中 、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影

響 ， 第 三 節 以 卡 方 檢 定 及 單 因 子 變 異 量 分 析 探 討 相 關 健 康 信

念 變 項 對 中、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影 響 ;第 四 節 則 是 探 討 性

別、教 育 程 度 與 年 齡 對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的 影 響 ;第 五 節 則 主 要 探

討 內 在 與 外 在 訊 息 對 受 測 者 運 動 參 與 現 況 與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的

影 響 。  

 

第 一 節  描 述 性 統 計 對 受 試 樣 本 之 資 料 整 理 與 說 明  

本 節 主 要 目 的 為 將 本 研 究 施 測 所 得 數 據 ， 透 過 描 述 性 統

計 方 法 ， 了 解 受 測 者 之 基 本 資 料 與 受 測 者 各 題 項 間 的 結 果 討

論 。  

表 4 - 1 顯 示 受 測 者 中 共 計 有 3 8 7 人 ， 其 中 男 性 受 測 者 共

計 有 1 7 6 人（ 4 5 . 4﹪ ）、女 性 受 測 者 共 計 有 2 1 1 人（ 5 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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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受 測 者 性 別 次 數 統 計 表  

性 別  次 數  百 分 比 有 效 百 分 比 累 積 百 分 比

男  1 7 6  4 5 . 5 4 5 . 5 4 5 . 5

女  2 1 1  5 4 . 5 5 4 . 5 1 0 0 . 0

總 和  3 8 7  1 0 0 . 0 1 0 0 . 0

本 研 究 受 測 者 在 學 歷 分 配 上 以 國 中 最 多 計 有 1 2 8 位 （ 3 3

﹪ ）， 第 二 多 為 國 小 以 下 共 計 有 7 6 位 （ 1 9 . 6﹪ ）， 高 中 則 以

7 5 人 （ 1 9 . 3﹪ ） 居 第 三 。 其 他 四 到 六 依 序 為 大 學 （ 5 3 人 ）、

專 科 （ 3 8 人 ） 以 及 碩 士 以 上 （ 1 7 人 ）。 詳 如 表 4 - 2， 其 中 國

中 學 歷 為 最 普 遍 之 學 歷 乃 是 因 為 ， 本 研 究 在 取 樣 地 點 上 是 以

國 中 夜 補 校 與 社 區 大 學 為 主 所 影 響 。  

表 4 - 2  

受 測 者 最 高 學 歷 次 數 分 配 表  

學 歷  次 數  百 分 比 有 效 百 分 比 累 積 百 分 比

國 小 以 下  7 6  1 9 . 6 1 9 . 6 1 9 . 6

國 中  1 2 8  3 3 . 1 3 3 . 1 5 2 . 7

高 中  7 5  1 9 . 4 1 9 . 4 7 2 . 1

專 科  3 8  9 . 8 9 . 8 8 1 . 9

大 學  5 3  1 3 . 7 1 3 . 7 9 5 . 6

碩 士 以 上  1 7  4 . 4 4 . 4 1 0 0 . 0

總 和  3 8 7  1 0 0 . 0 1 0 0 . 0

在 年 齡 方 面 ， 受 測 者 中 以 4 0 ~ 4 9 歲 組 最 多 計 有 11 6 人

（ 2 9 . 9﹪ ），其 次 為 7 0 ~ 7 9 歲 組 計 有 7 1 人（ 1 8 . 3﹪ ），第 三 位

則 為 6 0 ~ 6 9 歲 組 7 0 人（ 1 8 . 1﹪ ），其 餘 依 序 為 5 0 ~ 5 9 歲 組 5 6

人 、 8 0 ~ 8 9 歲 組 5 2 人 以 及 9 0 歲 組 2 2 人 。 如 表 4 - 3。 母 群 體

之 詳 細 分 配 情 形 請 詳 見 附 錄 二 台 中 市 人 口 統 計 分 配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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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受 測 者 年 齡 次 數 分 配 表  

年 齡  次 數  百 分 比 有 效 百 分 比 累 積 百 分 比

4 0 ~ 4 9  1 1 6  3 0 . 0 3 0 . 0 3 0 . 0

5 0 ~ 5 9  5 6  1 4 . 5 1 4 . 5 4 4 . 4

6 0 ~ 6 9  7 0  1 8 . 1 1 8 . 1 6 2 . 5

7 0 ~ 7 9  7 1  1 8 . 3 1 8 . 3 8 0 . 9

8 0 ~ 8 9  5 2  1 3 . 4 1 3 . 4 9 4 . 3

9 0 ~  2 2  5 . 7 5 . 7 1 0 0 . 0

總 和  3 8 7  1 0 0 . 0 1 0 0 . 0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多 年 來 一 直 推 動 許 多 專 案 ， 從 以 前 的 陽 光

健 身 計 畫 、 3 3 3 專 案 及 現 在 在 推 的 運 動 人 口 倍 增 計 劃 ， 主 要

目 的 旨 在 期 望 提 高 國 人 的 健 康 與 提 升 國 人 運 動 參 與 人 口 ， 由

表 4 - 4 中 可 以 發 現 受 測 者 的 運 動 頻 率 大 多 為 每 週 3 次 、 每 次

超 過 3 0 分 鐘，而 全 體 受 測 者 平 均 運 動 頻 率 則 為 3 . 1 次，在 每

次 運 動 的 平 均 時 間 上 來 看 最 多 受 測 者 每 次 運 動 在 3 0 分 鐘，而

全 體 受 測 者 平 均 運 動 時 間 為 3 3 . 4 分 鐘，表 示 近 年 來 政 府 推 動

的 這 些 計 劃 已 見 成 效 。 而 在 運 動 後 的 感 受 上 則 多 為 選 擇 3 的

「 剛 好 」。 在 自 覺 運 動 強 度 上 則 多 為 選 擇 8 的 有 「 一 點 吃 力 」

全 體 平 均 自 覺 運 動 強 度 則 為 略 高 於 7 的 「 輕 鬆 與 有 點 吃 力

間 」。  

表 4 - 4  

運 動 現 況 因 子 次 數 分 配 表  

 N  平 均 數 眾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運 動 頻 率  3 8 7  3 . 1 3 1 . 7 4 3 3 . 0 3 7

平 均 時 間  3 8 7  3 3 . 4 3 0 2 2 . 3 0 4 4 9 7 . 4 4 9

運 動 感 受  3 8 7  3 . 2 3 1 . 1 2 8 1 . 2 7 3

自 覺 強 度  3 8 7  7 . 2 8 1 . 9 8 8 3 . 9 5 2

由 表 4 - 5 中 可 以 發 現 缺 乏 交 通 工 具 並 非 主 要 影 響 人 們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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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阻 礙 因 素，在 所 有 受 測 者 中 有 7 2 . 3﹪ 的 受 測

者 選 擇 不 同 意 或 非 常 不 同 意 交 通 工 具 的 缺 乏 為 影 響 他 們 從 事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原 因 ， 而 表 示 同 意 的 僅 有 8 . 8﹪ 。  

在 表 4-5 至 4-36 中，運 動 與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相 關 選 題爲 便

於 統 計 與 陳 述 ， 各 題 項 以 非 常 不 同 意 為 選 項 1； 不 同 意 為 選

項 2； 沒 意 見 為 選 項 3； 同 意 為 選 項 4； 非 常 同 意 為 選 項 5。  

表 4-5 

受 測 者 因 缺 乏 交 通 工 具 而 無 法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5 9  2 2 1 7 3 3 4 0

百 分 比  1 5 . 2  5 7 . 1 1 8 . 9 8 . 8 0

眾 數  2  

平 均 數  2 . 2  

標 準 差  0 . 8  

由 表 4 - 6 可 以 發 現 缺 乏 運 動 場 所 並 非 主 要 導 致 受 測 者 無

法 從 事 規 律 性 的 運 動 的 阻 礙，其 中 有 6 2﹪ 的 受 測 者 選 擇 了 不

同 意 或 非 常 不 同 意 因 無 運 動 場 所 而 導 致 無 法 從 事 規 律 性 的 運

動 。 呼 應 表 4 - 5 之 研 究 結 果 ， 可 知 在 交 通 問 題 解 決 後 ， 對 大

部 份 的 民 眾 來 說 ， 缺 乏 運 動 場 地 已 不 再 是 阻 礙 參 與 規 律 運 動

的 絕 對 因 素 ， 此 亦 為 受 測 者 不 同 意 交 通 工 具 為 參 與 運 動 的 阻

礙 原 因 之 一。此 外，尚 有 2 2 . 5﹪ 的 受 測 者 選 擇 了 同 意 因 無 運

動 場 所 而 導 致 無 法 從 事 規 律 性 的 運 動 ， 由 此 可 以 發 現 缺 乏 運

動 場 所 仍 然 為 部 分 民 眾 運 動 阻 礙 的 因 素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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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受 測 者 因 無 運 動 場 所 而 無 法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選 項   

N  4 5  1 9 5 5 5 8 7 5

百 分 比  1 1 . 6  5 0 . 4 1 4 . 2 2 2 . 5 1 . 3

眾 數  2  

平 均 數  2 . 5  

標 準 差  1 . 0      

表 4 - 7 中 在 瞭 解 工 作 性 質 是 否 為 受 測 者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主 要 阻 礙 因 素，由 表 中 可 以 發 現 有 6 1 . 3﹪ 受 測 者 不 同 意 或

非 常 不 同 意 工 作 性 質 阻 礙 了 其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原 因 。  

表 4 - 7  

受 測 者 因 工 作 性 質 而 無 法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3 7  2 0 0 8 3 6 1 6

百 分 比  9 . 6  5 2 . 7 2 1 . 4 1 5 . 8 1 . 6

眾 數  2  

平 均 數  2 . 5  

標 準 差  0 . 9  

表 4 - 8 中 可 以 看 出 處 理 家 務 並 非 受 測 者 主 要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主 要 原 因，有 4 9 . 9﹪ 的 受 測 者 表 示 不 同 意 或 非 常 不 同

意 處 理 家 務 事 是 阻 礙 其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原 因 ， 推 估 係 因 本

研 究 之 樣 本 主 要 是 以 中 、 老 年 人 為 主 ， 大 部 份 已 不 是 家 務 的

主 要 提 供 者 ， 亦 有 可 能 是 因 為 台 中 市 生 活 圈 的 便 利 ， 所 以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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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家 務 有 孩 子 分 攤 而 集 約 式 住 宅 與 電 氣 化 結 果 使 家 務 單 純 與

方 便 處 理 亦 有 關 ， 因 此 調 查 結 果 合 理 。  

表 4 - 8  

受 測 者 因 處 理 家 務 而 無 法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3 7  1 5 6 7 6 1 0 7 1 1

百 分 比  9 . 6  4 0 . 3 1 9 . 6 2 7 . 6 2 . 8

眾 數  2  

平 均 數  2 . 7  

標 準 差  1 . 0  

在 缺 乏 同 伴 是 否 為 阻 礙 受 測 者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主 因 中

發 現 ， 不 同 意 和 非 常 不 同 意 的 受 測 者 共 佔 了 4 4 . 5﹪ 的 比 例 ，

而 同 意 以 及 非 常 同 意 的 部 分 佔 了 3 7 . 2﹪，因 此 可 以 發 現 缺 乏

同 伴 雖 非 多 數 受 測 者 的 參 與 規 律 運 動 的 阻 礙 因 素 ， 但 卻 實 仍

為 明 顯 的 阻 礙 因 素 。  

表 4 - 9  

受 測 者 因 缺 乏 同 伴 而 無 法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2 7  1 4 5 6 7 1 2 3 2 1

百 分 比  7 . 0  3 7 . 5 1 7 . 3 3 1 . 8 5 . 4

眾 數  2  

平 均 數  2 . 9  

標 準 差  1 . 0  

表 4 - 1 0 在 探 討 運 動 傷 害 是 否 為 中、老 年 人 參 與 規 律 運 動

之 阻 礙 因 素 中，受 測 者 選 擇 最 多 的 是 不 同 意 佔 了 4 0 . 6﹪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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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多 為 同 意 運 動 傷 害 是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的 阻 礙 因 素 並 佔 了

3 1﹪ ， 因 此 運 動 傷 害 雖 然 不 是 受 測 者 所 選 擇 最 多 的 阻 礙 因 素

但 卻 仍 為 明 顯 的 阻 礙 因 素 。  

表 4 - 1 0  

受 測 者 因 運 動 傷 害 而 無 法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1 5  1 5 7 8 6 1 2 0 9

百 分 比  3 . 9  4 0 . 6 2 2 . 2 3 1 . 0 2 . 3

眾 數  2  

平 均 數  2 . 9  

標 準 差  1 . 0  

在 表 4 - 11 中 可 以 清 楚 的 看 出 天 候 確 實 是 造 成 受 測 者 無

法 從 事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阻 礙 因 素 在 同 意 及 非 常 同 意 的 比 例 為

5 8 . 1﹪ 。 而 不 同 意 及 非 常 不 同 意 的 選 項 上 則 佔 了 2 3 . 2﹪ 的 比

例 ， 表 示 不 受 天 候 因 素 影 響 的 受 測 者 尚 未 達 到 四 分 之 一 。  

表 4 - 11  

受 測 者 因 天 候 而 無 法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7  8 3 7 2 1 8 4 4 1

百 分 比  1 . 8  2 1 . 4 1 8 . 6 4 7 . 5 1 0 . 6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4  

標 準 差  1 . 0  

在 受 測 者 是 否 因 自 我 意 願 影 響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部 分 ，

由 表 4 - 1 2 可 以 發 現 同 意 及 非 常 同 意 的 受 測 者 佔 了 4 1 . 9﹪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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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例， 大 於 不 同 意 及 非 常 不 同 意 的 2 9 . 7﹪。 因 此， 可 以 發 現

到 大 多 數 民 眾 自 我 意 願 為 影 響 是 否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表 4 - 1 2  

受 測 者 因 自 我 意 願 而 無 法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1 7  9 8 1 1 0 1 4 5 1 7

百 分 比  4 . 4  2 5 . 3 2 8 . 4 3 7 . 5 4 . 4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1  

標 準 差  1 . 0  

由 表 4 - 1 3 可 以 明 顯 的 發 現，小 孩 確 實 為 大 部 分 受 測 者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主 要 阻 礙 因 素 。 同 意 及 非 常 同 意 的 受 測 者 共

佔 了 5 1 . 2﹪ ， 不 同 意 及 非 常 不 同 意 的 部 分 則 僅 佔 了 1 8 . 1﹪ 。

足 見 子 女 的 教 養 極 受 重 視 ， 亦 可 以 說 是 父 母 親 對 社 會 治 安 的

不 放 心 。  

表 4 - 1 3  

受 測 者 因 小 孩 而 無 法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7  6 3 1 1 9 1 8 8 1 0

百 分 比  1 . 8  1 6 . 3 3 0 . 7 4 8 . 6 2 . 6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3  

標 準 差  0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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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4 - 5 至 4 - 1 3 可 以 發 現 受 測 者 針 對 本 研 究 所 擬 定 之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阻 礙 因 素 中 ， 主 要 的 阻 礙 因 素 計 有 受 測 者 自

身 小 孩 、 受 測 者 參 與 運 動 的 自 我 意 願 以 及 天 候 狀 況 等 三 個 主

要 因 素 。 而 次 要 而 明 顯 的 阻 礙 因 素 則 為 運 動 場 所 缺 乏 、 處 理

家 務 、 缺 乏 同 伴 以 及 運 動 傷 害 等 四 個 因 素 。 而 缺 乏 交 通 工 具

及 工 作 性 質 則 是 被 視 為 較 不 明 顯 的 阻 礙 因 素 。  

表 4 - 1 4 中 主 要 是 以 受 測 者 是 否 同 意 減 輕 體 重 為 運 動 所

帶 來 的 利 益，其 中 同 意 及 非 常 同 意 的 受 測 者 佔 了 6 4 . 9﹪ 的 比

例，而 不 同 意 的 部 分 則 佔 1 0 . 6﹪。可 以 看 出 運 動 能 減 輕 體 重

是 大 部 分 中 老 年 人 所 能 認 同 的 利 益 。  

表 4 - 1 4  

受 測 者 自 覺 運 動 利 益 為 體 重 減 輕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2  3 9 9 5 1 9 1 6 0

百 分 比  0 . 5  1 0 . 1 2 4 . 5 4 9 . 4 1 5 . 5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6  

標 準 差  0 . 8  

表 4 - 1 5 中 可 以 發 現 同 意 及 運 動 可 以 更 健 康 的 有 9 2 . 2

﹪，其 中 更 有 2 5 . 8﹪ 表 示 非 常 同 意，不 同 意 的 僅 佔 了 2 . 1﹪ ，

可 見 受 測 者 絕 大 部 分 都 能 夠 清 楚 的 意 識 到 運 動 對 健 康 的 益

處 ， 這 也 是 運 動 推 廣 中 極 具 說 服 力 和 引 起 動 機 的 重 要 訊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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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5  

受 測 者 自 覺 運 動 利 益 為 更 健 康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6  2 2 2 2 5 7 1 0 0

百 分 比  1 . 6  0 . 5 5 . 7 6 6 . 4 2 5 . 8

眾 數  4  

平 均 數  4 . 1  

標 準 差  0 . 6  

而 在 自 覺 運 動 是 否 帶 來 增 加 活 動 力 的 利 益 上 ， 絕 大 多 數

的 受 測 者 同 意 運 動 會 使 自 身 更 有 活 動 力 ， 其 所 佔 的 比 例 為

9 2 . 8﹪ ， 其 中 同 意 的 有 6 2 . 8﹪ 而 非 常 同 意 的 有 3 0 %， 不 同 意

運 動 會 帶 來 更 有 活 動 力 的 只 有 2 . 1﹪ 。  

表 4 - 1 6  

受 測 者 自 覺 運 動 利 益 為 增 加 活 動 力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1  4 2 3 2 4 3 1 1 6

百 分 比  1 . 6  0 . 5 5 . 9 6 2 . 8 3 0 . 0

眾 數  4  

平 均 數  4 . 2  

標 準 差  0 . 6  

表 4 - 1 7 中 可 以 看 出 在 認 知 上 贊 同 運 動 可 以 預 防 心 血 管

疾 病 方 面，有 8 6﹪ 的 受 測 者 表 示 同 意 及 非 常 同 意 運 動 可 以 預

防 心 血 管 疾 病 ， 不 同 意 的 僅 佔 了 3 . 9﹪ 。 因 此 ， 本 研 究 印 證

了 規 律 運 動 能 有 效 降 低 心 血 管 疾 病 已 被 大 多 數 的 中 老 年 人 所

認 同 ， 平 均 數 4 . 1 表 示 其 認 同 度 極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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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7  

受 測 者 自 覺 運 動 利 益 為 預 防 心 血 管 疾 病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1  1 4 3 9 2 1 8 1 1 5

百 分 比  0 . 3  3 . 6 1 0 . 1 5 6 . 3 2 9 . 7

眾 數  4  

平 均 數  4 . 1  

標 準 差  0 . 7  

由 表 4 - 1 8 中 可 以 發 現 大 部 分 受 測 者 皆 同 意 規 律 運 動 可

以 有 效 預 防 糖 尿 病 的 罹 患 率，其 中 有 5 4 . 1﹪ 受 測 者 同 意 或 非

常 同 意 規 律 運 動 可 以 預 防 糖 尿 病 ， 而 僅 有 4 . 1﹪ 受 測 者 不 同

意 運 動 可 以 預 防 糖 尿 病 。  

表 4 - 1 8  

受 測 者 自 覺 運 動 利 益 為 預 防 糖 尿 病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0  1 6 1 2 0 2 1 0 3 8

百 分 比  0 . 0  4 . 1 3 1 . 0 5 4 . 3 9 . 8

眾 數  4  

平 均 數  4 . 0  

標 準 差  3 . 6  

至 於 運 動 能 降 低 癌 症 的 罹 患 率 方 面，在 表 4 - 1 9 則 有 6 8 . 7

﹪ 的 受 測 者 認 同 ， 不 同 意 運 動 能 降 低 癌 症 罹 患 率 的 受 測 者 僅

有 6 . 7﹪ ， 顯 見 大 部 分 中 老 年 人 皆 能 認 同 規 律 運 動 能 降 低 癌

症 的 罹 患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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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9  

受 測 者 自 覺 運 動 利 益 為 降 低 癌 症 罹 患 率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0  2 6 9 4 2 1 8 4 8

百 分 比  0 . 0  6 . 7 2 4 . 3 5 6 . 3 1 2 . 4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7  

標 準 差  0 . 7  

從 表 4 - 2 0 可 以 發 現 規 律 運 動 在 預 防 骨 質 疏 鬆 症 方 面，能

為 大 部 分 受 測 者 同 意，對 此 題 項 表 示 認 同 的 佔 了 7 8 . 3﹪ ， 而

不 同 意 的 人 僅 僅 只 有 5 . 7﹪ ， 其 平 均 數 亦 高 於 同 意 的 程 度 以

上 。  

表 4 - 2 0  

受 測 者 自 覺 運 動 利 益 為 預 防 骨 質 疏 鬆 症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0  2 2 5 9 2 3 5 6 8

百 分 比  0 . 0  5 . 7 1 5 . 2 6 0 . 7 1 7 . 6

眾 數  4  

平 均 數  4 . 1  

標 準 差  2 . 9  

至 於 在 運 動 是 否 能 避 免 憂 鬱 症 方 面，有 8 4 . 4﹪ 的 受 測 者

表 示 認 同 規 律 運 動 能 具 有 能 有 效 的 避 免 憂 鬱 症 的 利 益 ， 不 認

同 規 律 運 動 能 有 效 避 免 憂 鬱 症 的 受 測 著 則 僅 佔 了 2 . 3﹪ ， 更

充 分 說 明 了 如 賴 炫 政 （ 1 9 9 9） 研 究 結 果 運 動 可 減 輕 憂 鬱 症 的

發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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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1  

受 測 者 自 覺 運 動 利 益 為 避 免 憂 鬱 症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0  9 5 1 2 5 6 7 1

百 分 比  0 . 0  2 . 3 1 3 . 2 6 6 . 1 1 8 . 3

眾 數  4  

平 均 數  4 . 0  

標 準 差  0 . 6  

在 規 律 運 動 能 帶 來 朋 友 的 增 加 方 面，有 8 0 . 6﹪ 的 受 測 者

表 示 認 同，不 同 意 規 律 運 動 能 增 加 朋 友 的 僅 有 4 . 1﹪。因 此 ，

規 律 運 動 能 帶 來 朋 友 的 增 加 被 大 多 數 中 老 年 人 所 能 認 同 。  

表 4 - 2 2  

受 測 者 自 覺 運 動 利 益 為 增 加 朋 友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0  1 6 5 9 2 2 6 8 6

百 分 比  0 . 0  4 . 1 1 5 . 2 5 8 . 4 2 2 . 2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9  

標 準 差  0 . 7  

小 結  

從 表 4 - 1 4 至 表 4 - 2 2 可 以 清 楚 的 發 現 ， 中 老 年 人 針 對 本

研 究 所 設 定 之 規 律 運 動 所 能 帶 來 的 利 益 皆 能 為 大 多 數 人 所 能

認 同 ， 此 與 盧 俊 宏 （ 1 9 9 7） 所 提 出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似 ， 其 中 包

括 了 減 輕 體 重 、 使 身 體 更 為 健 康 、 降 低 心 血 管 疾 病 、 降 低 癌

症 罹 患 率 、 避 免 憂 鬱 症 、 預 防 骨 質 疏 鬆 症 以 及 糖 尿 病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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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其 中 最 能 被 中 老 年 人 所 接 受 的 前 三 項 分 別 為 增 加 身 體 活 動

力 （ 9 2 . 8﹪ 認 同 ）、 身 體 更 為 健 康 （ 9 2 . 2﹪ 認 同 ）、 預 防 心 血

管 疾 病（ 8 6﹪ 認 同 ），由 此 可 以 發 現 絕 大 多 數 的 中 老 年 人 皆 認

同 規 律 運 動 能 讓 自 己 更 有 活 動 力 身 體 更 為 健 康 。  

在 受 試 者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訊 息 來 源 方 面，依 照 表 4 - 2 3

中 顯 示 有 3 4 . 8﹪ 的 人 表 示 認 同，而 有 2 2 . 7 的 人 表 示 不 認 同 ，

未 表 示 意 見 的 則 居 大 多 數 為 4 2 . 6﹪，顯 見 有 仍 有 許 多 中 老 年

人 並 未 因 電 視 宣 傳 而 參 與 規 律 性 的 運 動 。 因 此 ， 電 視 宣 傳 對

中 老 年 人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影 響 而 言 並 非 屬 於 相 當 重 要 的 影

響 因 素 。  

表 4 - 2 3  

電 視 宣 傳 為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訊 息 來 源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9  7 9 1 6 5 1 2 3 1 1

百 分 比  2 . 3  2 0 . 4 4 2 . 6 3 1 . 8 2 . 8

眾 數  3  

平 均 數  3 . 1  

標 準 差  0 . 8  

由 表 4 - 2 4 中 可 以 發 現 認 同 因 醫 生 建 議 而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受 測 者 達 4 9 . 6﹪，不 認 為 自 己 會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是 因 為

醫 生 建 議 的 人 有 2 2 . 3﹪。因 此，接 近 一 半 的 受 測 者 認 同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是 因 為 醫 生 的 建 議 ， 然 而 仍 有 部 分 的 受 測 者 屬 於

自 發 性 的 參 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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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4  

醫 生 建 議 為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訊 息 來 源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8  7 8 1 0 9 1 6 9 2 3

百 分 比  2 . 1  2 0 . 2 2 8 . 2 4 3 . 7 5 . 9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3  

標 準 差  0 . 9  

由 表 4 - 2 5 可 以 發 現 有 超 過 半 數 的 受 測 者 認 同 參 與 規 律

性 的 運 動 是 因 為 受 到 朋 友 的 建 議，其 所 佔 比 例 有 5 1 . 7﹪ 的 受

測 者 同 意 及 非 常 同 意 。 不 認 同 的 受 測 著 只 有 1 3 . 2﹪ 。 因 此 ，

朋 友 建 議 為 中 老 年 人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主 要 訊 息 來 源 之 一 。  

表 4 - 2 5  

朋 友 建 議 為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訊 息 來 源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1  5 0 1 3 6 1 9 1 9

百 分 比  0 . 3  1 2 . 9 3 5 . 1 4 9 . 4 2 . 3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4  

標 準 差  0 . 7  

由 表 4 - 2 6 可 以 看 出 在 所 有 的 受 測 者 資 料 中，表 示 會 因 為

家 人 疾 病 的 經 驗 而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一 共 有 2 1 7 人 ， 所 佔 的

比 例 為 5 6 . 1﹪。而 有 1 6 %的 受 測 者 表 示 不 認 同 家 人 疾 病 經 驗

並 非 其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與 否 的 訊 息 來 源 。 因 此 ， 有 大 多 數 的

民 眾 會 因 家 人 的 疾 病 經 驗 轉 化 為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主 要 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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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源 。  

表 4 - 2 6  

家 人 病 史 為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訊 息 來 源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4  5 8 1 0 8 1 9 9 1 8

百 分 比  1 . 0  1 5 . 0 2 7 . 9 5 1 . 4 4 . 7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4  

標 準 差  0 . 8  

由 表 4 - 2 7 可 以 發 現 所 有 受 測 者 表 示 會 因 朋 友 疾 病 經 驗

而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達 5 6 . 6﹪，不 認 同 的 則 有 1 4 . 7﹪，此 與

表 4 - 2 6 因 家 人 病 史 而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比 例 極 為 接 近 。 因

此 ， 朋 友 的 疾 病 經 驗 與 家 人 病 史 確 實 為 中 老 年 人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主 要 訊 息 來 源 。  

表 4 - 2 7  

朋 友 病 史 為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訊 息 來 源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4  5 3 1 0 9 2 0 5 1 4

百 分 比  1 . 0  1 3 . 7 2 8 . 2 5 3 . 0 3 . 6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6  

標 準 差  3 . 0  

表 4 - 2 8 可 以 看 出，受 測 者 是 否 因 身 體 狀 況 不 佳 而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在 所 有 受 測 者 中 有 5 9 . 6﹪ 的 人 表 示 認 同 身 體 狀 況

不 佳 為 促 使 他 們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訊 息 來 源，而 有 1 7 . 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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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測 者 表 示 身 體 狀 況 並 非 其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與 否 的 因 素 。 因

此 ， 身 體 狀 況 不 佳 的 警 訊 確 實 為 中 老 年 人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訊 息 來 源 。  

表 4 - 2 8  

身 體 狀 況 為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訊 息 來 源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6  6 1 8 9 2 0 8 2 3

百 分 比  1 . 6  1 5 . 8 2 3 . 0 5 3 . 7 5 . 9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4  

標 準 差  0 . 8  

由 表 4 - 2 3 至 表 4 - 2 8 可 以 發 現 受 測 者 對 訊 息 來 源 多 持 認

同 態 度，其 中 較 為 顯 著 的 有 身 體 狀 況 不 佳（ 5 9 . 6﹪ 認 同 ）、朋

友 疾 病 經 驗（ 5 6 . 6﹪ 認 同 ）、家 人 的 疾 病 經 驗（ 5 6 . 1﹪ 認 同 ）。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中 訊 息 的 分 類 可 分 為 內 在 訊 息 以 及 外 在 訊 息 ，

研 究 結 果 並 發 現 前 三 項 訊 息 來 源 皆 為 內 在 訊 息 。 因 此 ， 影 響

中 老 年 人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訊 息 以 內 在 訊 息 為 主 要 訊 息 來

源 。  

由 表 4 - 2 9 中 可 以 發 現，大 多 數 的 受 測 者 認 同 運 動 不 足 所

帶 來 的 後 果 相 當 嚴 重，其 所 佔 的 比 例 高 達 7 2 . 6﹪，而 不 認 同

運 動 不 足 有 嚴 重 後 果 的 受 測 者 有 1 0 . 9﹪。因 此 運 動 不 足 會 帶

來 嚴 重 後 果 的 認 知 是 被 大 多 數 中 老 年 人 所 認 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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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9  

受 測 者 自 覺 運 動 不 足 結 果 嚴 重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5  3 7 6 4 2 4 6 3 5

百 分 比  1 . 3  9 . 6 1 6 . 5 6 3 . 6 9 . 0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6  

標 準 差  0 . 8  

在 身 體 活 動 不 足 是 影 響 健 康 的 重 要 因 素 的 選 項 中 ， 有

7 2 . 7﹪ 的 受 測 者 認 同 身 體 活 動 不 足 是 影 響 健 康 的 因 素 ， 不 認

同 的 僅 有 6 . 2﹪ 。 因 此 ， 身 體 活 動 不 足 是 影 響 健 康 的 重 要 因

素 是 被 絕 大 多 數 中 老 年 人 所 認 同 。  

表 4 - 3 0  

身 體 活 動 不 足 為 影 響 重 要 健 康 因 素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4  2 0 4 3 2 6 3 5 7

百 分 比  1 . 0  5 . 2 1 1 . 1 6 8 . 0 1 4 . 7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9  

標 準 差  0 . 7  

由 表 4 - 3 1 可 以 看 出 運 動 動 不 足 將 會 引 起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威 脅 中，有 8 0 . 9 的 受 測 者 表 示 同 意 或 非 常 同 意，表 示 不 同 意

的 僅 有 6 . 2﹪ 。 由 此 可 以 看 出 運 動 不 足 會 引 起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認 知 是 被 絕 大 多 數 的 中 老 年 人 所 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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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1  

運 動 不 足 將 引 起 心 血 管 疾 病 因 素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0  2 4 5 0 2 4 6 6 7

百 分 比  0 . 0  6 . 2 1 2 . 9 6 3 . 6 1 7 . 3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9  

標 準 差  0 . 7  

由 表 4 - 3 2 看 出 身 體 活 動 不 足 可 能 增 加 癌 症 罹 患 率 的 威

脅 有 6 2﹪ 的 受 測 者 表 示 認 同 ， 不 認 同 的 有 9 . 6﹪ 。 可 見 大 多

數 的 中 老 年 人 認 同 活 動 不 足 將 會 增 加 癌 症 罹 患 率 。  

表 4 - 3 2  

受 測 者 自 覺 活 動 不 足 增 加 癌 症 罹 患 率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3  3 4 1 0 9 2 1 2 2 8

百 分 比  0 . 8  8 . 8 2 8 . 2 5 4 . 8 7 . 2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5  

標 準 差  0 . 7  

表 4 - 3 3 中 受 測 者 自 覺 運 動 不 足 會 導 致 肥 胖 產 生 的 比 例

有 8 3 . 9﹪ 的 受 測 者 表 示 認 同，不 認 同 運 動 不 足 會 導 致 肥 胖 的

僅 有 3 . 9﹪ 。 由 此 看 出 絕 大 多 數 的 中 老 年 人 相 信 運 動 不 足 會

帶 來 肥 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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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3  

受 測 者 自 覺 活 動 不 足 導 致 肥 胖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2  1 3 4 8 2 4 6 7 8

百 分 比  0 . 5  3 . 4 1 2 . 4 6 3 . 6 2 0 . 2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9  

標 準 差  0 . 7  

表 4 - 3 4 中 認 同 運 動 不 足 會 導 致 糖 尿 病 罹 患 率 增 加 的 佔

6 7﹪ ， 不 認 同 的 佔 5 . 2﹪ ， 由 此 可 以 發 現 大 多 數 中 老 年 人 認

同 運 動 不 足 會 導 致 罹 患 糖 尿 病 的 威 脅 。  

表 4 - 3 4  

受 測 者 自 覺 活 動 不 足 導 致 糖 尿 病 罹 患 率 增 加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2  1 8 1 0 7 2 2 9 3 0

百 分 比  0 . 5  4 . 7 2 7 . 6 5 9 . 2 7 . 8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6  

標 準 差  0 . 7  

在 運 動 不 足 導 致 罹 患 關 節 炎 的 選 項 中 於 表 4 - 3 5 便 可 看

出 有 6 9 . 7﹪ 的 受 測 者 是 表 示 同 意 或 非 常 同 意 的，表 示 不 同 意

或 非 常 不 同 意 運 動 不 足 會 導 致 關 節 炎 的 受 測 者 僅 有 7 . 8﹪ 的

比 例 。 因 此 ， 本 研 究 印 證 運 動 不 足 會 導 致 罹 患 關 節 炎 的 機 會

增 加 的 威 脅 是 受 到 大 部 分 的 中 老 年 人 所 同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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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5  

受 測 者 自 覺 運 動 不 足 導 致 罹 患 關 節 炎 機 會 增 加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1 0  2 0 8 6 2 4 7 2 3

百 分 比  2 . 6  5 . 2 2 2 . 2 6 3 . 8 5 . 9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4  

標 準 差  0 . 7  

表 4 - 3 6 中 認 同 運 動 不 足 會 導 致 記 憶 力 減 退 的 有 6 6 . 6﹪

的 受 測 者 同 意，不 同 意 的 則 有 9 . 3 %，顯 示 出 大 多 數 的 中 老 年

人 認 同 運 動 不 足 會 導 致 記 憶 力 減 退 。  

表 4 - 3 6  

受 測 者 自 覺 運 動 不 足 導 致 記 憶 力 減 退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N  5  3 1 9 3 2 1 8 4 0

百 分 比  1 . 3  8 . 0 2 4 . 0 5 6 . 3 1 0 . 3

眾 數  4  

平 均 數  3 . 6  

標 準 差  0 . 8  

由 表 4 - 2 9 至 表 4 - 3 6 中 可 以 發 現 受 測 者 自 覺 運 動 不 足 所

帶 來 的 疾 病 嚴 重 性 認 知 題 項 中 的 訊 息 認 知 ， 每 一 題 項 皆 有 超

過 6 0 %以 上 的 受 測 者 認 同 各 種 訊 息 所 有 的 疾 病 威 脅 。 同 時 亦

可 發 現 運 動 是 影 響 健 康 的 重 要 因 素 與 運 動 不 足 會 導 致 嚴 重 後

果 的 認 知 已 廣 被 中 老 年 人 所 接 受 。 而 問 卷 中 所 有 的 疾 病 威 脅

最 為 受 測 者 所 接 受 的 前 三 名 依 序 如 下 ： 運 動 不 足 會 引 起 心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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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疾 病 （ 8 6﹪ 認 同 ）、 運 動 不 足 會 導 致 肥 胖 （ 8 3 . 9﹪ 認 同 ）、

運 動 不 足 是 影 響 健 康 的 重 要 因 素 （ 7 2 . 7﹪ ）。  

 
第 二 節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影 響  

本 節 將 以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為 自 變 項 ， 以 運 動 參 與

頻 率 、 平 均 運 動 時 間 以 及 運 動 參 與 度 為 依 變 項 ， 運 動 參 與 度

的 計 算 公 式 為 頻 率 ×（ 持 續 時 間 ＋ 平 均 強 度 ）為 依 變 項，進 行

卡 方 檢 定 ， 以 了 解 變 項 之 間 是 否 有 差 異 。  

由 表 4 - 3 7 中 可 以 發 現，性 別 在 運 動 頻 率 上 並 未 有 顯 著 差

異 ， 但 於 次 數 分 配 上 則 發 現 ， 男 女 在 運 動 頻 率 的 選 擇 上 ， 男

性 選 擇 3 次 、 女 性 則 以 選 擇 1 次 最 多 。 而 男 女 在 運 動 頻 率 上

大 多 都 在 3 次（ 含 ）以 下 分 別 是 男 性 5 9 . 1﹪、女 性 則 高 達 6 7 . 7

﹪。由 表 4 - 3 8 中 更 可 看 出 男 女 每 週 運 動 次 數 多 為 3 次 以 下 為

普 遍 ， 此 結 果 與 蘇 振 鑫 （ 1 9 9 9） 的 研 究 發 現 相 似 。  
表 4 - 3 7  

性 別 與 運 動 頻 率 卡 方 分 析 表  
男  女     

性 別  N  百 分 比 N 百 分 比 自 由 度 卡 方 値  P  

運 動 頻 率      

0  1  0 . 6 2 0 . 9 7  1 0 . 5 7 0  0 . 1 5

1  2 7  1 5 . 3 5 4 2 5 . 6  

2  3 2  1 8 . 2 4 2 1 9 . 9  

3  4 4  2 5 . 0 4 5 2 1 . 3  

4  2 9  1 6 . 5 3 0 1 4 . 2  

5  1 7  9 . 7 2 1 1 0 . 0  

6  1 4  8 . 0 7 3 . 3  

7  1 2  6 . 8 1 0 4 . 7  

由 表 4 - 3 8 中 可 以 發 現 男 女 在 運 動 平 均 時 間 上 並 無 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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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異 ， 其 P 値 為 . 8 6 1 而 男 女 運 動 的 平 均 時 間 分 別 為 3 3 . 6 3 6

與 3 3 . 1 7 5 分 鐘 ， 表 示 兩 者 存 在 著 極 高 的 相 似 性 。  

表 4 - 3 8  

性 別 與 運 動 平 均 時 間 卡 方 分 析 表  

男  女      

性 別  N  ﹪  N % 總 平 均 數 自 由 度  卡 方 値  P  

平 均 時 間        

0  2  1 . 1  2 0 . 9 3 3 . 4  1 5  9 . 2 9 6  . 8 6

5  4  2 . 3  5 2 . 4     

1 0  9  5 . 1  1 6 7 . 6     

1 5  1 0  6 . 0  9 4 . 3     

2 0  3 3  1 8 . 7  3 1 1 4 . 7     

2 5  5  2 . 8  8 3 . 8     

3 0  6 8  3 9 . 0  9 3 4 4 . 1     

3 5  1  0 . 6  0 0 . 0     

4 0  1 0  6 . 0  1 3 6 . 2     

5 0  2  1 . 1  2 0 . 9     

6 0  2 1  1 2 . 0  2 1 1 . 0     

7 0  2  1 . 1  0 0 . 0     

8 0  0  0 . 0  1 0 . 5     

9 0  6  3 . 4  5 2 . 4     

1 2 0  3  2 . 0  4 1 . 9     

1 8 0  0  0 . 0  1 0 . 5     

平 均 數  3 3 . 6   3 3 . 2      

經 過 由 F o x 的 運 動 參 與 度 計 算 公 式 後，本 研 究 將 運 動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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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度 分 為 高 、 中 、 低 三 組 高 分 組 為 參 與 度 得 分 在 1 5 6 以 上 而

低 分 組 為 6 0 以 下 而 以 6 1 ~ 1 5 5 為 中 分 組。由 表 4 - 3 9 中 可 以 看

出 性 別 在 運 動 參 與 度 方 面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雖 然 男 女 之 運

動 參 與 度 皆 以 中 等 參 與 度 最 高 ， 但 在 高 參 與 部 分 則 以 男 性 高

於 女 性 。  

表 4 - 3 9  

性 別 與 運 動 參 與 度 卡 方 檢 定 分 析 表  

 男   女      

性 別  N  百 分 比 N  百 分 比 自 由 度 卡 方 値  P  

參 與 度         

低 參 與  4 1  2 3 . 2  6 4  3 0 . 3  2  1 0 . 8 2 8  . 0 0＊

中 參 與  7 1  4 0 . 3  1 0 2  4 8 . 3     

高 參 與  6 4  3 6 . 3  4 5  3 2 . 3     

小 結  

經 由 表 4 - 3 7 至 表 4 - 3 9 可 以 發 現 ， 性 別 在 運 動 頻 率 與 運

動 平 均 時 間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運 動 頻 率 多 為 3 次 以 下 而 平 均

運 動 時 間 皆 為 3 3 分 鐘 左 右，而 在 運 動 參 與 度 方 面 則 有 顯 著 差

異 ， 男 性 參 與 度 較 女 性 多 ， 由 運 動 參 與 度 的 計 算 公 式 可 以 發

現 ， 男 女 在 頻 率 與 時 間 上 並 未 有 顯 著 差 異 情 況 下 ， 強 度 的 顯

著 差 異 使 得 運 動 參 與 度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由 表 4 - 4 0 可 以 看 出 教 育 程 度 與 運 動 頻 率 有 顯 著 差 異，其

顯 著 性 為 . 0 0，而 各 教 育 程 度 又 以 國 中 教 育 程 度 的 平 均 運 動 頻

率 最 高 為 每 週 3 . 5 次 ， 其 次 為 國 小 以 下 3 . 3 次 ， 第 三 高 為 高

中 教 育 程 度 的 3 次 /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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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0  

教 育 程 度 與 運 動 頻 率 卡 方 檢 定 分 析 表  

運 動 頻 率  
1  2  3  4  5  6  7  平 均 d f  

卡 方

値  
P  

教 育 程 度             

國 小

以 下  N  
2 4 7  1 4  9  6  8  8  3 . 3  3 5  8 2 . 3 6 0  . 0 0＊

 %  3 1 . 0  9 . 5  1 8 . 4  1 1 . 8 7 . 9 1 0 . 5 1 0 . 5     

國 中  N  1 4 1 9  3 8  2 9 1 2  9  7  3 . 5     

 %  1 0 . 9  1 4 . 8  2 9 . 7  2 2 . 7 9 . 4 7 . 0 5 . 5     

高 中  N  1 5 1 9  1 5  1 2 1 0  1  3  3 . 0     

 %  2 0 . 0  2 5 . 3  2 0 . 0  1 6 . 0 1 3 . 3 1 . 3 4 . 0     

專 科  N  1 2 1 4  4  4  4  0  0  2 . 3     

 %  3 1 . 6  3 6 . 8  1 0 . 5  1 0 . 5 1 0 . 5 0 . 0 0 . 0     

大 學  N  1 3 9  1 7  5  6  2  1  2 . 8     

 %  2 4 . 5  1 7 . 0  3 2 . 1  9 . 4 1 1 . 3 3 . 8 1 . 9     

碩 士

以 上  
N  6  6  1  0  0  1  3  2 . 8     

 %  3 5 . 3  3 5 . 3  5 . 9  0 . 0 0 . 0 5 . 9 1 7 . 6     

表 4 - 4 1 是 由 受 測 者 教 育 程 度 與 運 動 平 均 時 間 的 分 析

表 ， 由 表 4 - 4 1 可 以 看 出 教 育 程 度 與 運 動 平 均 時 間 有 顯 著 差

異，各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者 參 與 運 動 的 平 均 時 間 皆 以 3 0 分 鐘 為 最

多 人 選 擇 ， 居 次 的 另 一 個 集 中 群 為 2 0 分 鐘 而 6 0 分 鐘 亦 為 一

個 主 要 的 參 與 時 間。而 全 體 的 運 動 平 均 時 間 為 3 3 . 4 分 鐘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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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1  

教 育 程 度 與 運 動 平 均 時 間 分 組 交 叉 分 析 表  

教 育

程 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自 由 度 卡 方 値  P  

參 與

時 間          

0  3  1  0  0 0 0 7 5  1 1 6 . 4 1 4  . 0 0＊  

5  2  2  3  0 2 0   

1 0  9  1 0  4  2 0 0   

1 5  4  6  3  2 3 1   

2 0  1 1  2 6  1 2  4 6 5   

2 5  5  1  2  2 3 0   

3 0  2 6  5 6  3 5  1 9 2 1 4   

3 5  0  0  1  0 0 0   

4 0  2  8  6  3 3 1   

5 0  1  1  0  2 0 0   

6 0  8  1 2  7  2 1 0 3   

7 0  0  0  0  0 2 0   

8 0  0  0  1  0 0 0   

9 0  5  5  0  0 1 0   

1 2 0  0  0  0  2 2 3   

1 8 0  0  0  1  0 0 0   

教 育 程 度：一、國 小 以 下；二、國 中；三、高 中；四、專 科 ；

五 、 大 學 ； 六 、 碩 士 以 上  

由 表 4 - 4 2 中 可 以 看 出 教 育 程 度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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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組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由 表 中 可 以 發 現 國 小 以 下 組 之 參 與 度 以

「 低 」 到 「 中 」 運 動 參 與 度 為 多 ， 而 在 國 中 、 高 中 、 專 科 、

大 學 教 育 程 度 皆 為 中 等 參 與 程 度 最 多 ， 尤 其 是 國 中 組 更 是 超

過 半 數 以 上，而 碩 士 以 上 教 育 程 度 者 則 以 低 運 動 參 與 為 最 多。 

表 4 - 4 2  

教 育 程 度 與 參 與 度 分 組 卡 方 檢 定 分 析 表  

低 參 與  中 參 與  高 參 與  

參 與 度  N  %  N  %  N  %  

自 由

度  

卡 方

値  P  

教 育 程 度           

國 小 以 下  2 7 3 5 . 5  2 7  3 5 . 5 2 2  2 8 . 9 1 0  1 8 . 5 7 0  . 0 4＊  

國 中  2 0 1 5 . 6  6 7  5 2 . 3 4 1  3 2 . 0  

高 中  2 2 2 9 . 3  3 5  4 6 . 7 1 8  2 2 . 0  

專 科  1 4 3 6 . 8  1 7  4 4 . 7 7  1 8 . 4  

大 學  1 5 2 8 . 3  2 3  4 3 . 4 1 5  2 8 . 3  

碩 士 以 上  7  4 1 . 2  4  2 3 . 5 6  3 5 . 3  

表 4-43 可 以 發 現 年 齡 與 運 動 頻 率 有 顯 著 相 關 ， 其p 値

為 .00 表 示 彼 此 間 的 差 異 相當 顯 著 ， 由 表 中 可 同 時 發 現 總 體

受 測 者 以 每 週 運 動 3 次 者 為 最 多 數達 23%， 再 從 各 年 齡 層 每

週 運 動 頻 率 所 佔 的 百 分 比 中 可 以 發 現 ， 年 紀 越 大 則 運 動 頻 率

越 高，60 歲 以 上 以 每 週 3~4 次 最 多，60 歲 以 下 則 為 每 週 運 動

一 次 到 兩 次 為 主 ， 這 可 能 與 年 紀 較 大 者 休 閒 時 間 較 多 有 關 。

此 研 究 發 現 與 蕭 淑 芬 （ 2003） 在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行 為 與 醫 療 就

診 記 錄 關 係 之 研 究 發 現，61 歲 以 上 的 中 老 年 人 有 規 律 的 運 動

習 慣 的 人 高 於 其 他 年 齡 層 的 中 老 年 人 的 結 果 發 現 相 似 ,並 與

多 位 學 者（ 張 彩 秀，1992；張 正 發，2000 等 ）的 研 究 發 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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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 愈 高 者 有 越 高 的 規 律 運 動 參 與 之 結 果 亦 相 似 。  

表 4 - 4 3  

年 齡 組 別 與 運 動 頻 率 交 叉 分 析 表  

運 動  

頻 率  
0 1  2  3  4  5  6  7  自由度  卡 方 値  P  

年 齡

組 別   
          

4 0 ~ 4 9  N  0 3 9  3 0  2 0 1 1 9  3  4  3 5  1 0 1 . 7 9 6  . 0 0＊

 %  0 . 0 3 3 . 6  2 5 . 9  1 7 . 2 9 . 5 7 . 8 2 . 6 3 . 4    

5 0 ~ 5 9  N  0 1 8  9  1 4 3  3  4  5     

 %  0 . 0 3 2 . 1  1 6 . 1  2 5 . 0 5 . 4 5 . 4 7 . 1 8 . 9    

6 0 ~ 6 9  N  0 1 4  1 3  1 9 2  1 2 4  6     

 %  0 . 0 2 0 . 0  1 8 . 6  2 7 . 1 2 . 9 1 7 . 1 5 . 7 8 . 6    

7 0 ~ 7 9  N  0 4  1 2  1 7 2 0 9  6  3     

 %  0 . 0 5 . 6  1 6 . 9  2 3 . 9 2 8 . 1 1 2 . 0 8 . 5 4 . 2    

8 0 ~ 8 9  N  2 4  6  1 4 1 3 5  4  4     

 %  3 . 8 7 . 7  1 1 . 5  2 6 . 9 2 5 . 0 9 . 6 7 . 7 7 . 7    

9 0 ~  N  1 2  4  5  1 0 0  0  0     

 %  4 . 5 9 . 1  1 8 . 2  2 2 . 7 4 5 . 5 0 . 0 0 . 0 0 . 0    

總 合  N  3 8 1  7 4  8 9 5 9 3 8 2 1 2 2    

 %  0 . 8 2 0 . 9  1 9 . 1  2 3 . 0 1 5 . 2 9 . 8 5 . 4 0 5 . 7    

由 表 4 - 4 4 可 以 發 現 年 齡 分 組 與 運 動 參 與 度 分 組 間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p 值 為 . 0 0 而 各 年 齡 層 的 運 動 參 與 度 是 以 中 等

運 動 參 與 度 為 主 佔 了 4 4 . 7 %， 其 中 除 了 6 0 ~ 6 9 歲 組 是 以 高 運

動 參 與 度 為 最 高 値 （ 3 8 . 6 %） 外 其 餘 各 組 皆 以 中 運 動 參 與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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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最 高 値 。  

表 4 - 4 4  

年 齡 分 組 與 運 動 參 與 度 交 叉 分 析 表  

參 與

度  低 參 與 度  中 參 與 度 高 參 與 度  

 N  %  N  %  N  %  自 由 度 卡 方 値  P  

年 齡           

4 0 ~ 4 9  4 0  3 4 . 5  5 3  4 5 . 7 2 3  1 9 . 8 1 0  2 4 . 5 5 4  . 0 0＊

5 0 ~ 5 9  1 7  3 0 . 4  2 1  3 7 . 5 1 8  3 2 . 1    

6 0 ~ 6 9  2 0  2 8 . 6  2 3  3 2 . 9 2 7  3 8 . 6    

7 0 ~ 7 9  1 1  1 5 . 5  4 0  5 6 . 3 2 0  2 8 . 2    

8 0 ~ 8 9  1 2  2 3 . 1  2 1  4 0 . 4 1 9  3 6 . 5    

9 0 ~  5  2 2 . 7  1 5  6 8 . 2 2   9 . 1    

總 合  1 0 5  2 7 . 1  1 7 3 4 4 . 7 1 0 9 2 8 . 2    

 
第 三 節  健 康 信 念 變 項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影 響  

本 節 主 要 以 影 響 運 動 間 康 信 念 的 三 個 因 子 ， 即 運 動 阻

礙 、 運 動 利 益 、 疾 病 結 果 嚴 重 性 為 自 變 項 ， 以 運 動 頻 率 、 平

均 時 間 與 運 動 參 與 度 為 依 變 項 ， 以 卡 方 檢 定 來 探 討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與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間 是 否 有 差 異 存 在 ， 並 藉 由 各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因 子 分 組 與 中 老 年 人 做 O n e w a y - A N O VA 比 較

各 因 子 間 的 差 異 。  

由 表 4 - 4 5 中 可 以 發 現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中 的 運 動 阻 礙、運 動

利 益 、 疾 病 威 脅 與 訊 息 上 對 運 動 頻 率 、 平 均 時 間 與 運 動 參 與

度 上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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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5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對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卡 方 分 析 表  

依 變 項  自 變 項  自 由 度  卡 方 値 P  

運 動 頻 率  阻 礙  1 7 5  2 8 1 . 2 6 4 . 0 0＊  

 利 益  1 8 9  3 1 0 . 1 5 6 . 0 0＊  

 嚴 重 性  1 6 8  3 2 6 . 6 9 5 . 0 0＊  

平 均 時 間  阻 礙  3 7 5  4 9 9 . 0 5 8 . 0 0＊  

 利 益  4 0 5  7 9 9 . 6 8 8 . 0 0＊  

 嚴 重 性  3 6 0  6 3 2 . 8 4 0 . 0 0＊  

參 與 度  阻 礙  3 0 7 5  4 3 0 6 . 0 5 3 . 0 0＊  

 利 益  3 3 2 1  4 8 3 3 . 8 8 1 . 0 0＊  

 嚴 重 性  2 9 5 2  4 7 7 9 . 9 3 8 . 0 0＊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與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經 卡 方 檢 定 發 現

均 具 顯 著 差 異 後 ， 作 者 將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各 因 子 依 問 卷 題 目 得

分 高 低 各 分 為 高 、 中 、 低 三 個 組 ， 再 與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做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以 求 出 高 、 中 、 低 各 組 間 與 中 老 年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的 關 係 。  

運 動 阻 礙 因 子 與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的 比 較 ， 由 表

4 - 4 6 中 可 以 發 現，阻 礙 因 素 跟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 在 運 動 頻 率 方 面 ， 由 低 運 動 阻 礙 組 參 與 頻 率 最 高 ，

其 次 為 中 運 動 阻 礙 組 與 高 運 動 阻 礙 因 子 組 運 動 頻 率 最 低 。 但

在 參 與 運 動 的 平 均 時 間 上 則 以 低 運 動 阻 礙 組 在 平 均 時 間 上 最

高 ， 而 以 中 運 動 阻 礙 組 在 平 均 時 間 上 次 之 ， 高 運 動 阻 礙 組 則

在 運 動 平 均 時 間 最 少 。 在 運 動 參 與 度 方 面 ， 以 低 運 動 阻 礙 組

參 與 度 最 高 ， 中 運 動 阻 礙 組 次 之 ， 以 高 運 動 阻 礙 組 在 運 動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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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度 上 表 現 最 低 。  

表 4 - 4 6  

阻 礙 分 組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多 變 項 分 析 摘 要 表  

依 變 數  自 變 數  S S  d f M S  F   P  事 後 比 較

運 動 頻 率  阻 礙 分 組  4 1 . 4 2 2 0 . 7 7 . 0  . 0 0＊  低 >中 >高

平 均 時 間  阻 礙 分 組  6 3 5 2 . 5 2 3 1 7 6 . 3 6 . 6  . 0 0＊  低 >中 >高

參 與 度  阻 礙 分 組  1 7 0 9 3 0 . 2 2 8 5 4 6 5 . 0 6 . 2  . 0 0＊  低 >中 >高

P < . 0 5 即 達 顯 著 水 準  低 為 低 阻 礙、中 為 中 阻 礙、高 為 高 阻 礙  

在 運 動 利 益 分 組 與 中 老 年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的 比 較 中 ， 由 表

4 - 4 7 中 可 以 發 現 運 動 利 益 在 運 動 參 與 平 均 時 間 上 並 未 有 顯 著

差 異 ， 所 以 運 動 參 與 時 間 在 各 利 益 分 組 間 並 未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 而 在 運 動 頻 率 與 運 動 參 與 度 方 面 則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在 運 動 頻 率 與 運 動 參 與 度 方 面 皆 以 高 運 動 利 益 組

最 高 ， 其 次 皆 為 中 運 動 利 益 組 ， 而 以 低 運 動 利 益 組 最 後  

表 4 - 4 7  

利 益 分 組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多 變 項 分 析 摘 要 表  

依 變 數  自 變 項  S S d f M S F  P  事 後 比 較  

運 動 頻 率  利 益  2 0 . 0 2 1 0 . 0 3 . 3 . 0 3＊  高 >中 .低  

平 均 時 間  利 益  1 6 3 1 . 1 2 8 1 5 . 6 1 . 6 . 1 9  不 顯 著  

參 與 度  利 益  1 0 8 5 5 6 . 8 2 5 4 2 7 8 . 4 3 . 9 . 0 2＊  高 >中 .低  

P < . 0 5 即 達 顯 著 水 準  低 為 低 利 益、中 為 中 利 益、高 為 高 利 益  

在 疾 病 威 脅 分 組 與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情 形 比 較 上，由 表 4 - 4 8

可 以 發 現 ， 在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上 並 未 發 現 於 各 疾 病 威 脅 分 組 上

有 所 差 異 ， 由 此 可 以 解 釋 為 疾 病 威 脅 的 高 中 低 之 間 並 未 有 明

顯 的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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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8  

結 果 嚴 重 性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多 變 項 分 析 摘 要 表  

依 變 數  自 變 項  S S d f M S F  P  

運 動 頻 率  嚴 重 性  1 5 . 3 2 7 . 6 2 . 5  . 0 8  

平 均 時 間  嚴 重 性  1 9 3 2 . 5 2 9 6 6 . 2 1 . 9  . 1 4  

參 與 度  嚴 重 性  5 7 7 3 7 . 2 2 2 8 8 6 8 . 6 2 . 1  . 1 2  

小 結  

由 本 節 各 分 析 中 可 以 發 現 ，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中 的 運 動 阻

礙 、 運 動 利 益 以 及 疾 病 結 果 之 嚴 重 性 三 個 因 子 ，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皆 具 有 影 響 力 。 然 而 在 各 因 子 的 分 組 上 ， 運 動

阻 礙 組 別 間 低 阻 礙 組 在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上 都 是 最 高 的 組 別 ， 其

他 依 序 是 中 阻 礙 組 與 高 阻 礙 組 。 而 在 運 動 利 益 分 組 中 ， 高 運

動 利 益 認 知 組 在 運 動 頻 率 與 參 與 度 上 皆 為 最 高 ， 同 時 以 中 運

動 利 益 認 知 組 居 次 低 運 動 認 知 組 居 末 ， 而 運 動 利 益 認 知 各 組

在 運 動 平 均 時 間 上 則 無 明 顯 的 差 異 。 疾 病 結 果 嚴 重 性 分 組 間

在 運 動 頻 率 、 平 均 時 間 與 參 與 度 上 則 無 明 顯 差 異 。  

 

第 四 節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健 康 信 念  

本 節 以 性 別 、 教 育 程 度 、 年 齡 為 自 變 項 ， 以 健 康 信 念 總

得 分 為 依 變 數 藉 由 交 叉 分 析 與 卡 方 考 驗 ， 期 能 了 解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健 康 信 念 間 是 否 有 差 異 。  
由 表 4 - 4 9 在 探 討 性 別 與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之 關 係，經 卡 方 分

析 後 發 現 性 別 對 健 康 信 念 分 組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而 其 中 男 女 雖

然 都 是 以 中 等 健 康 信 念 得 分 的 人 為 最 多 ， 佔 整 體 樣 本 比 例

4 3 . 6 6﹪，然 而 在「 低 」與「 高 」健 康 信 念 分 組 中 可 以 看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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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性 的 健 康 信 念 以 高 信 念 得 分 較 低 信 念 得 分 為 多 ， 而 男 性 則

以 低 運 健 康 信 念 比 較 多 ， 因 此 可 以 發 現 女 性 的 健 康 信 念 較 男

性 來 的 高 。  

表 4 - 4 9  

性 別 與 健 康 信 念 分 組  

由 表 4 - 5 0 中 可 以 發 現 教 育 程 度 與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的 得 分

並 無 顯 著 性 的 差 異 存 在 ， 每 個 教 育 程 度 皆 以 中 等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得 分 為 主 。 因 此 可 以 發 現 各 個 教 育 程 度 間 對 健 康 信 念 的 認

同 感 具 有 一 致 性 。  

表 4 - 5 0  

教 育 程 度 與 健 康 信 念 分 組  

 低 健 康 信 念  中 健 康 信 念 高 健 康 信 念    

教 育 程 度  N 百 分 比  N  百 分 比 N  百 分 比 卡 方 値  自 由 度  P  

國 小 以 下  1 6 2 1 . 1  3 5 4 6 . 1  2 5 3 2 . 9  1 6 . 4 6 1  1 0  . 8 7

國 中  3 8 2 9 . 7  5 7 4 4 . 5  3 3 2 5 . 8     

高 中  2 7 3 6 . 0  3 0 4 0 . 0  1 8 2 4 . 0     

專 科  1 2 3 1 . 6  2 2 5 7 . 9  4  1 0 . 5     

大 學  1 6 3 0 . 2  1 7 3 2 . 1  2 0 3 7 . 7     

碩 士 以 上  7 4 1 . 2  8  4 7 . 1  2  1 1 . 8     

總 和  1 1 6  2 9 . 9  1 6 9 4 3 . 6  1 0 2 2 6 . 3     

 低 健 康 信 念  中 健 康 信 念 高 健 康 信 念

性 別  N  ﹪  N ﹪ N ﹪

卡 方 値  自 由 度  P  

男  6 8  3 8 . 6  7 0 3 9 . 7 3 8 2 1 . 6 1 1 . 9 8 4   2  . 0 0＊

女  4 8  2 2 . 7  9 9 4 6 . 9 6 4 3 0 . 3    

總 和  1 1 6  2 9 . 9  1 6 9 4 3 . 6 1 0 2 2 6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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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4-51 可 以 發 現 年 齡 分 組 與 健 康 信 念 得 分 具 有 顯 著

性 的 差 異，其 p 值 為 . 0 1。由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各 年 齡 層 雖 然 還 是

以 中 等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得 分 為 主 ， 但 卻 可 以 發 現 年 齡 越 高 ， 其

健 康 信 念 得 分 有 越 高 的 趨 勢，其 中 4 0 ~ 4 9、 5 0 ~ 5 9、 6 0 ~ 6 9 三

組 中 健 康 信 念 得 分 比 例 佔 第 二 高 的 皆 為 低 健 康 信 念 組 ， 而 從

7 0 ~ 7 9 歲 組 之 後 比 例 居 第 二 高 的 皆 為 高 健 康 信 念 組 ， 因 此

4 0 ~ 6 9 歲 間 是 以 低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得 分 與 中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得 分

為 主，而 7 0 歲 以 上 者 則 是 以 中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組 與 高 健 康 信 念

組 得 分 為 主 要 分 布 ， 此 即 代 表 年 齡 越 高 者 越 能 認 同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表 4-51 

年 齡 分 組 與 健 康 信 念  

 低 健 康 信 念  中 健 康 信 念 高 健 康 信 念    

年 齡  N  百 分 比  N  百 分 比 N  百 分 比 卡 方 値 自 由 度  P  

4 0 ~ 4 9  4 4  3 7 . 9  4 2  3 6 . 2  3 0 2 5 . 8  2 3 . 0 2 2 1 0  . 0 1＊

5 0 ~ 5 9  1 7  3 0 . 3  2 3  4 1 . 0  1 6 2 8 . 5     

6 0 ~ 6 9  2 7  3 8 . 5  2 9  4 1 . 4  1 4 2 0 . 0     

7 0 ~ 7 9  1 4  1 9 . 7  3 6  5 0 . 7  2 1 2 9 . 5     

8 0 ~ 8 9  1 2  2 3 . 0  2 2  4 2 . 3  1 8 3 4 . 6     

9 0 ~  2   9 . 0  1 7  7 7 . 2  3  1 3 . 6     

總 合  1 1 6  2 9 . 9  1 6 9  4 3 . 6  1 0 2 2 6 . 3     

 
第 五 節  內 、 外 在 訊 息 對 運 動 行 為 及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的 影 響  

本 節 旨 在 探 討 內 外 在 訊 息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現 況 上 與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是 否 有 所 差 異 。 因 此 ， 在 本 節 中 分 別 針 對

各 變 項 施 以 卡 方 檢 定 以 及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檢 定 ， 以 了 解 變 數 間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從 表 4 - 5 2 中 可 以 發 現 內、外 在 訊 息 在 運 動 頻 率 上 皆 有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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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的 差 異，其 顯 著 性 分 別 為 . 0 0 與 . 0 1。而 在 運 動 平 均 時 間 上，

內 、 外 在 訊 息 也 皆 呈 現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的 狀 況 ， 其 顯 著 性 皆

為 . 0 0。 在 運 動 參 與 度 方 面 則 內 、 外 在 訊 息 也 都 具 有 . 0 0 的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 研 究 結 果 證 實 內 、 外 在 訊 息 在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上 皆 具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表 4 - 5 2  

內 外 訊 息 與 運 動 參 與 現 況 卡 方 檢 定 分 析 表  

依 變 項  自 變 項  自 由 度  卡 方 値 P  

運 動 頻 率  外 訊 息  9 8  1 5 1 . 0 3 4 . 0 0＊  

 內 訊 息  9 1  1 2 4 . 2 5 2 . 0 1＊  

平 均 時 間  外 訊 息  2 1 0  4 2 5 . 0 6 9 . 0 0＊  

 內 訊 息  1 9 5  3 1 3 . 8 4 0 . 0 0＊  

參 與 度  外 訊 息  1 7 2 2  2 4 6 5 . 9 3 8 . 0 0＊  

 內 訊 息  1 5 9 9  2 2 7 0 . 5 7 2 . 0 0＊  

在 內 、 外 在 訊 息 與 運 動 阻 礙 、 運 動 利 益 與 結 果 嚴 重 性 三

個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的 影 響 因 子 比 較 上，由 表 4 - 5 3 可 以 看 出 內 、

外 在 訊 息 運 動 阻 礙、運 動 利 益、疾 病 威 脅 上 皆 呈 現 顯 著 差 異。

因 此 ， 說 明 了 內 、 外 在 訊 息 對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表 4 - 5 3  

內 外 訊 息 與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卡 方 檢 定 分 析 表  

依 變 項  自 變 項  自 由 度  卡 方 値  P  

運 動 阻 礙  外 訊 息  3 5 0  5 7 8 . 6 8 6  . 0 0＊  

 內 訊 息  3 2 5  4 6 6 . 6 5 4  . 0 0＊  

運 動 利 益  外 訊 息  3 7 8  6 2 2 . 5 3 3  . 0 0＊  

 內 訊 息  3 5 1  6 6 6 . 2 7 5  . 0 0＊  

嚴 重 性  外 訊 息  3 3 6  6 3 5 . 9 5 8  . 0 0＊  

 內 訊 息  3 1 2  7 4 0 . 9 1 1  . 0 0＊  

在 表 4 - 5 4 中 可 以 發 現，高、中、低 健 康 信 念 分 組 對 內 、

外 在 訊 息 接 受 的 程 度 ， 無 論 內 、 外 在 訊 息 對 健 康 信 念 皆 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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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有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出 高 、 中 、 低 分 組 間 對 內 、 外 在 訊 息 接

受 上 有 所 差 異 。 以 下 是 表 4 - 5 4 的 發 現 ：  

1 高 健 康 信 念 組 比 中 健 康 信 念 與 低 健 康 信 念 分 組 在 外 在 訊 息

的 接 受 上 為 高 。  

2 高 健 康 信 念 組 比 中 健 康 信 念 與 低 健 康 信 念 分 組 在 內 在 訊 息

的 接 受 上 為 高  

表 4 - 5 4 健 康 信 念 分 組 與 內 外 訊 息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依 變 數  自 變 數  S S  d f  M S  F  P  事 後 比 較

外 訊 息  健 康 信 念  7 0 1 . 2 8 1 2  3 5 0 . 6 4 0 6 9 . 3 9 7 . 0 0＊  3 > 2 > 1  

內 訊 息  健 康 信 念  5 8 2 . 2 7 3 2  2 9 1 . 1 3 6 2 4 . 7 0 6 . 0 0＊  3 > 2 > 1  

3 為 高 健 康 信 念 組 2 為 中 健 康 信 念 組 1 為 低 健 康 信 念 組  

小 結  

內 、 外 在 訊 息 在 中 老 年 運 動 參 與 上 、 健 康 信 念 各 因 子 皆

呈 顯 著 ， 而 健 康 信 念 分 組 上 各 組 間 也 成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以 高

健 康 信 念 組 在 內、外 在 訊 息 接 受 上 最 高，中 健 康 信 念 組 次 之，

以 低 健 康 信 念 組 最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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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以 問 卷 調 查 法 進 行 資 料 蒐 集 ， 經 由 統 計 分 析 ， 期

能 瞭 解 台 中 市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 並 分 析 在 中 老 年 人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健 康 信 念 對 其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之 影 響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的 討 論 與 分 析 ，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 以 供 相 關 休 閒 規 劃

人 員 參 考 。  

第 一 節  結 論  

本 研 究 以 台 中 市 中 老 年 人 為 對 象 進 行 調 查 分 析 ， 獲 得 受

測 者 之 基 本 資 料 、 健 康 信 念 以 及 運 動 參 與 情 況 。 並 配 合 統 計

分 析 了 解 台 中 市 中 老 年 人 在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健 康 信 念 對 規 律

運 動 參 與 的 影 響 ， 經 研 究 後 獲 得 以 下 四 點 結 論 ：  

 

一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影 響  

（ 一 ）  性 別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影 響 方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經 由 性 別 變 項 與 受 測 者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兩 個 因 素 進 行 分 析

後 發 現 ， 性 別 與 每 週 運 動 參 與 頻 率 和 每 次 運 動 平 均 時 間 上 並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存 在 ， 男 女 運 動 頻 率 分 別 為 平 均 每 週 3 . 4 次 、

2 . 9 次，每 次 平 均 時 間 為 3 3 . 6 分 鐘 與 3 3 . 1 分 鐘。而 在 性 別 對

運 動 參 與 度 方 面 則 具 有 顯 著 差 異，經 由 F O X 的 運 動 參 與 度 計

算 公 式 得 知 ， 會 具 有 如 此 結 果 乃 是 因 為 運 動 強 度 的 不 同 所 導

致 。  

（ 二 ） 教 育 程 度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影 響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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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由 教 育 程 度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兩 個 因 素 進 行 分 析 後 發

現 ， 教 育 程 度 在 每 週 運 動 參 與 頻 率 與 每 次 運 動 平 均 時 間 與 運

動 參 與 度 上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在 教 育 程 度 與 每 週 運 動 參 與

頻 率 上 則 是 以 國 中 教 育 程 度 的 3 . 5 次 /週 參 與 頻 率 最 高，其 次

為 國 小 以 下 教 育 程 度 的 3 . 2 5 次 /週，而 以 專 科 教 育 程 度 的 2 . 3

次 /週 最 少。在 每 次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上 各 教 育 程 度 的 人 皆 選 擇 以

每 次 運 動 為 3 0 分 鐘 為 最 多， 2 0 分 鐘 次 之 6 0 分 鐘 再 次 之，全

部 的 運 動 時 間 平 均 為 3 3 . 4 分 鐘。而 在 教 育 程 度 與 運 動 參 與 度

上 除 了 碩 士 以 上 教 育 程 度 的 以 低 運 動 參 與 為 最 高 外 ， 其 他 各

教 育 程 度 皆 以 中 等 運 動 參 與 度 為 最 高 。  

（ 三 ） 年 齡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影 響 具 顯 著 差 異  

經 由 年 齡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兩 個 因 素 進 行 分 析 後 發 現 ， 年

齡 越 高 則 每 週 運 動 頻 率 越 高，在 6 0 歲 以 上 每 週 運 動 參 與 次 數

為 3 ~ 4 次， 6 0 歲 以 下 則 每 週 運 動 次 數 減 少 為 1 ~ 2 次。而 在 運

動 參 與 度 方 面 除 6 0 ~ 6 9 歲 組 以 高 運 動 參 與 度 為 主 之 外，其 餘

各 年 齡 層 皆 以 中 運 動 參 與 度 為 主 。  

 

二 、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影 響  

（ 一 ） 自 覺 運 動 參 與 阻 礙 因 素 對 中 老 年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影 響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且 有 負 相 關  

本 研 究 發 現 運 動 阻 礙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具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並 且 阻 礙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成 負 相 關 的 關 係 ， 經 由 逐

題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在 主 要 運 動 參 與 阻 礙 因 素 中 ， 自 身 小 孩 、 自

我 意 願 以 及 天 候 為 主 要 影 響 因 素 ， 此 外 運 動 場 所 的 缺 乏 、 缺

乏 同 伴 、 缺 乏 同 伴 以 及 運 動 傷 害 等 為 次 要 的 阻 礙 因 素 。  

(二 )自 覺 參 與 運 動 利 益 對 中 老 年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影 響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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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著 差 異 且 具 正 相 關 。  

參 與 運 動 利 益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具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並 且 阻 礙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成 正 相 關 的 關 係 ， 而 讓 受 測 者

具 有 普 遍 性 高 度 認 同 的 參 與 利 益 為 ， 增 加 活 動 力 、 身 體 更 健

康 以 及 預 防 心 血 管 疾 病 。  

(三 )自 覺 運 動 不 足 結 果 的 嚴 重 性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影 響 具 一 致 性 並 獲 普 遍 性 認 同  

研 究 發 現 缺 乏 運 動 其 結 果 的 嚴 重 性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具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在 經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不 論 缺

乏 運 動 的 威 脅 高 低 民 眾 對 運 動 參 與 的 認 同 具 有 相 當 的 一 致

性 。 受 測 者 大 多 認 同 運 動 不 足 會 對 健 康 帶 來 威 脅 ， 其 中 更 以

引 起 心 血 管 疾 病 以 及 缺 乏 運 動 會 導 致 肥 胖 為 最 被 認 同 的 主 要

的 威 脅 因 子 。  

 

三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的 影 響  

（ 一 ） 女 性 之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高 與 男 性  

性 別 差 異 在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上 具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存

在 ， 其 中 更 以 女 性 較 男 性 具 有 較 高 的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  

（ 二 ） 各 教 育 程 度 在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方 面 具 有 一 致 性  

教 育 程 度 與 健 康 信 念 的 得 分 並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乃 是 因 為 各 教 育 程 度 對 健 康 信 念 的 認 同 感 具 有 一 致 性 。  

（ 三 ） 年 齡 差 異 上 有 年 紀 越 大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越 高 的 趨 勢  

經 由 結 果 顯 示 年 齡 的 差 異 對 中 老 年 人 的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具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雖 然 各 分 組 間 的 得 分 皆 以 落 在 中 等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分 組 居 多 ， 但 經 由 其 他 兩 組 比 較 後 可 以 發 現 年 齡 越 高 者

其 運 動 健 康 信 念 越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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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訊 息 線 索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影 響  

在 參 與 規 律 運 動 的 訊 息 接 收 上 ， 內 外 訊 息 皆 有 影 響 ， 尤

其 在 越 高 健 康 信 念 分 組 的 對 內 外 在 訊 息，其 接 收 上 越 能 接 受。 

 

第 二 節  建 議  

本 節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依 據 本 研 究 所 得 之 結 論 ， 提 出 具 體 的

建 議 以 提 供 相 關 單 位 與 中 老 年 參 考 。  

一 、 運 動 設 施 在 設 計 與 規 劃 上 須 考 量 老 年 人 需 求  

本 研 究 發 現 年 齡 越 大 者 在 運 動 參 與 頻 率 上 有 越 高 的 趨

勢 ， 因 此 在 運 動 場 所 的 規 劃 設 計 與 設 備 的 增 加 上 應 多 考 慮 老

年 人 的 需 求 。 此 外 對 4 0 ~ 5 9 歲 間 的 中 年 人 ， 則 要 加 強 推 廣 運

動 缺 乏 的 威 脅 ， 並 鼓 勵 公 司 團 體 提 倡 運 動 健 身 。  

二 、 降 低 參 與 阻 礙 因 素 與 增 加 活 動 動 機  

經 由 針 對 中 老 年 人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阻 礙 的 因 素 分 析

後 ， 建 議 提 倡 較 具 樂 趣 與 簡 易 參 與 的 活 動 方 式 ， 以 便 於 以 及

吸 引 更 多 中 老 年 人 加 入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行 列 。 此 外 休 閒 運 動 場

所 應 適 度 的 增 設 防 雨 的 設 施 ， 以 降 低 天 候 造 成 的 重 大 參 與 阻

礙 ， 並 藉 由 訊 息 傳 播 的 影 響 增 加 中 老 年 參 與 的 動 機 ， 以 提 高

中 老 年 人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意 願 ， 同 時 亦 必 須 依 據 各 地 區 特

性 與 內 外 在 條 件 的 不 同 ， 設 法 降 低 中 老 年 人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的

主 要 阻 礙 因 素 。  

三 、 加 強 運 動 有 益 健 康 之 訊 息  

在 訊 息 的 傳 播 方 面 ， 內 外 在 訊 息 皆 對 運 動 參 與 有 所 影

響 ， 尤 其 以 內 在 訊 息 對 運 動 參 與 影 響 較 大 。 因 此 ， 針 對 中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的 宣 傳 推 廣 ， 宜 自 中 老 年 人 的 內 在 訊 息 方 面 著

手 ， 其 方 法 可 由 ， 中 老 年 人 於 門 診 醫 療 時 加 以 宣 傳 運 動 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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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預 防 及 促 進 健 康 的 訊 息 ， 並 經 由 社 輔 人 員 在 各 社 區 之 老 人

活 動 中 心 中 針 對 該 社 區 常 犯 之 老 人 疾 病 進 行 經 驗 分 享 ， 並 加

以 宣 導 正 確 的 觀 念 。 在 佐 以 宣 傳 手 冊 、 社 區 演 講 以 及 加 深 其

家 人 對 運 動 有 益 健 康 的 外 在 訊 息 之 宣 導 與 輔 助 ， 方 能 有 效 達

到 鼓 勵 與 強 化 中 老 年 人 持 續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目 的 。  

四 、 對 後 續 研 究 者 的 建 議  

本 研 究 礙 於 人 力 物 力 有 所 不 足 ， 在 抽 樣 上 無 法 以 大 樣 本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在 抽 樣 方 面 在 數 量 上 宜 更 為 增

加 ， 且 在 樣 本 抽 樣 上 應 能 夠 平 均 且 廣 泛 的 抽 樣 ， 如 此 將 能 夠

更 廣 泛 的 蒐 集 到 各 種 不 同 訊 息 亦 將 有 助 於 進 行 更 深 入 的 分

析 。 而 中 老 年 的 問 題 將 隨 著 時 代 的 推 進 更 形 複 雜 化 ， 若 能 及

早 在 各 方 面 發 現 有 助 提 升 中 老 年 健 康 與 生 活 素 質 的 要 素 ， 除

了 直 接 帶 給 中 老 年 更 豐 富 和 優 質 生 活 ， 並 將 減 少 社 會 與 醫 療

負 擔 ， 對 創 造 和 諧 樂 利 的 社 會 將 有 實 質 且 莫 大 的 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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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運動健康信念與規律運動量表 

 

 

 

 

 

 

 

 

 

 

 

 

請您依照符合您現實的狀況的答案前空格打勾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一、性別：□男   □女       

二、最高學歷：□國小 □國中 □高中 □專科 □大學 □碩士以上 

三、年齡：□40~49  □50~59  □60~69  □70~79  □80~89  □90

以上 

四、每週運動超過20分鐘以上運動次數： 

□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五、平均每次運動時間幾分鐘：________ 分鐘 

六、您每次運動完的感受是如何： 

□ 非常輕鬆  □輕鬆  □剛好  □有點累  □累  □很累   

 

請接第二頁謝謝 

親愛的朋友您好： 
    首先非常感謝您撥空 5分鐘的時間幫助完成這份問卷，這是一份有關於
您對規律運動和身體健康關係的問卷，主要是要了解您平時是否有規律的參

與運動，並且您是否知道身體缺乏運動所帶來的結果，以及影響您規律的參

與運動與否的原因。本問卷所得的資料，純粹只用在學術研究，並保證對您

的所有資料做最完善的保管。最後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沈 易 利 
                                            研究生：林 彥 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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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問題中的規律運動指的是每週最少3次每次20分鐘以上之運動 

第二部分運動與健康信念模式（請依照您實際狀況，選出一個答案。

答案由非常不同意（選1）到非常同意（選5），規律運動指的是每週

最少三次每次20分鐘以上的運動行為。） 

                                            非                

                                                   常              非 

                                                   不  不  沒      常 

                                                   同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1. 我無法參與規律運動的原因是缺乏交通工具   1   2   3   4   5 

2. 我無法參與規律運動的原因是沒有運動場所   1   2   3   4   5 

3. 我的工作性質不適合從事規律性的運動       1   2   3   4   5 

4. 處理家務會影響我參與規律性的運動         1   2   3   4   5 

5. 缺乏運動同伴使我不願意從事規律運動       1   2   3   4   5 

6. 運動傷害使我無法從事規律運動             1   2   3   4   5 

7. 天候會影響我從事規律性的運動             1   2   3   4   5 

8. 不從事規律性的運動是因為自己沒有意願     1   2   3   4   5 

9. 從事規律性的運動使我減輕體重             1   2   3   4   5 

10. 從事規律性的運動使我身體更健康           1   2   3   4   5 

11. 從事規律性運動使我增加身體活動力          1   2   3   4   5 

12. 我認為參與規律性運動可以預防心血管疾病   1   2   3   4   5 

請接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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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非 

                                                   不  不  沒      常 

                                                   同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13. 我認為參與規律性運動可以預防糖尿病       1   2   3   4   5 

14. 我認為參與規律性運動可以降低癌症罹患率   1   2   3   4   5 

15. 我認為參與規律性運動可以預防骨質疏鬆症   1   2   3   4   5 

16. 我認為參與規律性的運動可以避免憂鬱症     1   2   3   4   5 

17. 從事規律性的運動可以使我更加有活力       1   2   3   4   5 

18. 從事規律性的運動可以使我認識更多朋友     1   2   3   4   5 

19. 因為電視的宣傳使我從事規律性運動         1   2   3   4   5 

20. 我會參與規律性運動是因為醫生的建議       1   2   3   4   5 

21. 朋友的建議是我參與規律性運動的原因       1   2   3   4   5 

22. 因為家人的疾病經驗促使我從事規律運動     1   2   3   4   5 

23. 因為朋友的疾病經驗促使我從事規律運動     1   2   3   4   5 

24. 因為身體狀況不佳使我從事規律運動         1   2   3   4   5 

25. 我認為身體活動不足的結果很嚴重           1   2   3   4   5 

26. 我認為身體活動不足是影響健康的重要因素   1   2   3   4   5 

27. 我認為身體活動不足會引起心血管疾病        1   2   3   4   5 

28. 我認為身體活動不足會增加癌症的罹患率      1   2   3   4   5

請接最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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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非 

                                                   不  不  沒      常 

                                                   同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29. 我認為身體活動不足會導致肥胖             1   2   3   4   5 

30. 缺乏規律的運動將導致罹患糖尿病機會增加   1   2   3   4   5 

31. 缺乏規律的運動將導致罹患關節炎的機會增加 1   2   3   4   5 

32. 我認為缺乏規律的運動會使記憶力減退       1   2   3   4   5 

33. 我會因為小孩的影響而從事規律運動         1   2   3   4   5 

34. 我會受工作夥伴的影響而從事規律運動       1   2   3   4   5 

35. 我會因醫生建議而從事規律性運動           1   2   3   4   5 

36. 我會因兄弟姊妹影響而從事規律運動         1   2   3   4   5 

 

第三部分運動強度（請依照您從事運動時的實際感覺，於下列表中選

出一個足以代表您平日從事運動感覺的答案並在其下方空格打勾。） 

    非                                              非 

    常                      有                      常 

    非      非              一              非      非 

    常      常              點              常      常 

    輕      輕      輕      吃      吃      吃      吃 

    鬆      鬆      鬆      力      力      力      力 

□  □  □  □  □  □  □  □  □  □  □  □  □  □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問卷到此全部結束非常感謝您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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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台中市 40歲以上人口統計表 
 

４０ ∼ ４４   歲 
區 域 別  性別  

合 計 40 41 42 43 44 

   計  92,326 19,353 19,119 18,544 17,825 17,485

 台中市  男  43,829 9,103 8,985 8,833 8,591 8,317

   女  48,497 10,250 10,134 9,711 9,234 9,168

 

４５ ∼ ４９   歲  區 域 

別  
 性別  

合 計 45 46 47 48 49 

   計  78,341 17,367 15,224 15,492 15,396 14,862 

 台中市  男  37,831 8,345 7,292 7,461 7,507 7,226 

   女  40,510 9,022 7,932 8,031 7,889 7,636 

 

５０ ∼ ５４   歲  區 域 

別  
 性別  

合 計 50 51 52 53 54 

   計  62,409 13,949 13,346 13,123 11,702 10,289 

 台中市  男  30,532 6,924 6,500 6,258 5,705 5,145 

   女  31,877 7,025 6,846 6,865 5,997 5,144 

 

５５ ∼ ５９   歲  區 域 

別  
 性別  

合 計 55 56 57 58 59 

   計  34,128 7,345 7,217 6,968 6,345 6,253 

 台中市  男  16,291 3,474 3,385 3,360 3,108 2,964 

   女  17,837 3,871 3,832 3,608 3,237 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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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 ６４   歲 
區 域 別   性別  

合 計 60 61 62 63 64 

   計      29,289      6,044      6,011      5,878      5,786       5,570 

 台中市   男      13,475      2,811      2,810      2,659      2,612       2,583 

   女      15,814      3,233      3,201      3,219      3,174       2,987 

 

 區 域 別  性別  ６５ ∼ ６９  歲 

    合 計 65 66 67 68 69 

   計      22,765      5,108      4,798      4,585      4,207       4,067 

 台中市   男      10,399      2,286      2,204      2,083      1,915       1,911 

   女      12,366      2,822       2,594      2,502      2,292       2,156 

 

 區 域 別  性別  ７０ ∼ ７４  歲 

    合 計 70 71 72 73 74 

   計      19,381      3,944      3,861      3,868      3,885       3,823 

 台中市   男      10,077      1,845      1,951      1,999      2,151      2,131 

   女        9,304      2,099      1,910      1,869      1,734       1,692 

 

 區 域 別  性別  ７５ ∼ ７９  歲 

    合 計 75 76 77 78 79 

   計      15,689      3,597      3,429      3,216      2,945       2,502 

 台中市   男        9,078      2,053      1,914      1,905      1,725       1,481 

   女        6,611      1,544      1,515      1,311      1,220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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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 ８４   歲 
區 域 別   性別  

合 計 80 81 82 83 84 

   計  8,472 2,169 2,013 1,745 1,412 1,133 

 台中市   男  4,568 1,215 1,102 912 759 580 

   女  3,904 954 911 833 653 553 

 

 區 域 別  性別  ８５ ∼ ８９   歲 

    合 計 85 86 87 88 89 

   計  3,317 920 770 652 530 445 

 台中市   男  1,584 455 372 307 236 214 

   女  1,733 465 398 345 294 231 

 

 區 域 別  性別  ９０ ∼ ９４   歲 

    合 計 90 91 92 93 94 

   計  1,125 334 333 194 166 98 

 台中市   男  473 137 150 71 70 45 

   女  652 197 183 123 96 53 

 

 區 域 別  性別  ９５ ∼ ９９   歲 

    合 計 95 96 97 98 99 

   計  236 101 53 35 28 19 

 台中市   男  91 36 22 13 12 8 

   女  145 65 31 22 16 11 

 
 
區 域 別 性別 

  
100歲以上

 計 50 

台中市 男 23 

 女 27 

 
資 料 來 源 : 台 中 市 政 府 民 政 局 網 站

http://www.tccg.gov.tw/sys/unit/people/5/index.html 
 

 


